
112 學年度 1 第學期 

第 1次校課程委員會議議題及相關資料 

會議時間：112 年 9月 4 日(週二)下午 2：00 

會議地點：人文講堂(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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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各學年選修開設學分統計表 開課學期:112.1

入學
學年

部
別

學制
年
級

系所 選修學分
班級
數

可開課學
分數

一上 一下 二上 二下 三上 三下 四上 四下
學程
專班

累計開
課學分

累計
開課
學分
倍數

仍可開
課學分
數

112 日 四技 一 護理系 22 4 114 2 2 0.0 112
111 日 四技 二 護理系 22 4 114 2 14 14 30 0.3 84
110 日 四技 三 護理系 25 4 130 0 8 16 20 18 62 0.6 68
109 日 四技 四 護理系 25 4 130 0 10 14 20 16 18 0 78 0.8 52
112 日 四技 一 物治系 24 2 62 1 1 0.0 61
111 日 四技 二 物治系 24 2 62 1 10 16 27 0.6 35
110 日 四技 三 物治系 24 2 62 0 10 12 14 10 46 1.0 16
109 日 四技 四 物治系 24 2 62 0 12 14 14 10 6 0 56 1.2 6
112 日 四技 一 營養系 33 2 86 1 1 0.0 85
111 日 四技 二 營養系 35 2 91 1 6 8 15 0.2 76
110 日 四技 三 營養系 34 2 88 0 6 6 8 9 29 0.4 59
109 日 四技 四 營養系 34 2 88 0 6 6 8 9 6 9 44 0.6 44
109 日 四技 四 生科系 36 1 47 0 2 6 6 10 10 4 38 1.1 9
112 日 四技 一 語聽系 27/23 1 33 4 4 0.1 29
111 日 四技 二 語聽系 27/23 1 33 4 4 9 17 0.3 16
110 日 四技 三 語聽系 27/23 1 33 3 4 7 8 6 28 0.6 5
109 日 四技 四 語聽系 27/23 1 33 6 6 6 6 4 4 0 32 0.6 1
112 日 四技 一 動物保健 40 1 52 1 1 0.0 51
111 日 四技 二 動物保健 40 1 52 1 4 6 11 0.3 41
110 日 四技 三 動物保健 40 1 52 0 4 6 8 10 28 0.7 24
109 日 四技 四 動物保健 40 1 52 0 7 6 8 8 8 0 37 0.9 15
112 日 四技 一 醫工系 40 1 52 6 6 0.3 46
111 日 四技 二 醫工系 40 2 104 3 6 12 21 0.3 83
110 日 四技 三 醫工系 40 2 104 6 3 14 14 14 51 0.6 53
109 日 四技 四 醫工系 40 2 104 3 3 15 14 17 14 6 6 78 1.0 26
112 日 四技 一 環安系 40/41/40 3 157 0.5 0.5 0.0 127
111 日 四技 二 環安系 40/41/40 3 157 0.5 16 14 30.5 0.3 127
110 日 四技 三 環安系 37/39/38 3 148 0 16 18 20 16 70 0.6 78
109 日 四技 四 環安系 37/39/36 3 146 0 12 14 16 12 17 0 3 74 0.7 72
112 日 四技 一 智科系 53 2 138 0.5 0.5 0.0 137
111 日 四技 二 智科系 53 2 138 0.5 12 15 27.5 0.3 110
110 日 四技 三 智科系 53 2 138 0 12 15 16 15 58 0.5 80
109 日 四技 四 智科系 41 2 107 0 2 9 17 15 9 9 3 64 0.8 43
112 日 四技 一 國際語言系 38 1 49 0.5 0.5 0.0 49
111 日 四技 二 國際語言系 38 1 49 0.5 8 6 14.5 0.4 35
110 日 四技 三 國際語言系 38 1 49 0 6 6 6 6 2 26 0.7 23
109 日 四技 四 國際語言系 40 1 52 0 6 8 6 12 4 12 48 1.2 4
112 日 四技 一 老福系 40 2 104 3.5 3.5 0.0 101
111 日 四技 二 老福系 40 2 104 4.5 4 15 23.5 0.3 81
110 日 四技 三 老福系 40 2 104 4 6 13 17 11 2 53 0.7 51
109 日 四技 四 老福系 40 2 104 4 6 13 15 13 19 7 2 79 1.0 25
112 日 四技 一 文創系 40 2 104 1 1 0.0 103
111 日 四技 二 文創系 40 2 104 1 0 10 11 0.1 93
110 日 四技 三 文創系 40 2 104 0 0 12 10 12 34 0.4 70
109 日 四技 四 文創系 40 2 104 0 0 10 14 16 12 8 60 0.8 44
112 日 四技 一 運休系 41 1 53 0.5 0.5 0.0 53
111 日 四技 二 運休系 41 1 53 1 6 14 21 0.5 32
110 日 四技 三 運休系 41 1 53 0 8 10 20 12 50 1.2 3
109 日 四技 四 運休系 41 2 107 0 8 10 16 12 10 0 56 0.7 51
112 日 四技 一 餐旅系 38/37/37 3 146 1 1 0.0 145
111 日 四技 二 餐旅系 37/37/38 3 146 1 24 26 51 0.5 95
110 日 四技 三 餐旅系 37/37/38 3 146 0 29 29 34 34 126 1.1 20
109 日 四技 四 餐旅系 37/37/38 3 146 0 24 23 42 29 0 0 118 1.1 28
112 日 四技 一 多遊系 47 2 122 0.5 0.5 0.0 122
111 日 四技 二 多遊系 47 2 122 0.5 8 14 22.5 0.2 100
110 日 四技 三 多遊系 47 2 122 0 17 15 12 15 59 0.6 63
109 日 四技 四 多遊系 37 2 96 0 3 9 9 9 15 9 54 0.7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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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各學年選修開設學分統計表 開課學期:112.1

入學
學年

部
別

學制
年
級

系所 選修學分
班級
數

可開課學
分數

一上 一下 二上 二下 三上 三下 四上 四下
學程
專班

累計開
課學分

累計
開課
學分
倍數

仍可開
課學分
數

112 日 四技 一 健管系 40 2 104 1 1 0.0 103
111 日 四技 二 健管系 40 2 104 1 12 12 25 0.3 79
110 日 四技 三 健管系 40 2 104 0 12 14 18 14 58 0.7 46
109 日 四技 四 健管系 39 2 101 0 12 12 20 12 14 14 84 1.1 17
112 日 四技 一 食科系 38/38/38 3 148 26 23 49 0.4 99
111 日 四技 二 食科系 38/38/38 3 148 26 23 19 68 0.6 80
110 日 四技 三 食科系 38/38/38 3 148 25 24 24 16 27 116 1.0 32
109 日 四技 四 食科系 38/38/38 3 148 0 8 25 17 20 15 8 93 0.6 55
112 日 四技 一 妝品系 44/42 2 112 1 1 0.0 111
111 日 四技 二 妝品系 44/42 2 112 1 9 13 23 0.3 89
110 日 四技 三 妝品系 44/42 2 112 2 10 13 18 22 65 0.8 47
109 日 四技 四 妝品系 44/42 2 112 1 9 14 17 18 20 20 99 1.2 13
112 日 四技 一 幼保系 38 2 99 5 5 0.1 94
111 日 四技 二 幼保系 38 2 99 5 12 16 33 0.4 66
110 日 四技 三 幼保系 38 2 99 6 8 14 14 16 58 0.8 41
109 日 四技 四 幼保系 38 2 99 4 8 20 14 16 14 8 84 1.1 15
112 日 四技 一 美髮系 40 2 104 0.5 0.5 0.0 104
111 日 四技 二 美髮系 34 2 88 0.5 19 29 48.5 0.7 40
110 日 四技 三 美髮系 42 2 109 4 11 25 23 23 86 1.0 23
109 日 四技 四 美髮系 42 2 109 4 8 23 19 17 9 0 80 1.0 29
112 日 學士後 一 護理系 8 1 10 0 0 0.0 10
111 日 學士後 二 護理系 8 1 10 0 0 2(111.5) 2 0.3 8
110 日 學士後 三 護理系 8 1 10 0 2 0 4 4 10 1.3 0

1.可開課學分數係以"選修學分"×"班級數"×1.3倍計算。
2.分組班級選修學分數不同時，則以各班選修學分數合計值×1.3倍計算。
3.學程專班係指外系為該學程專班所開設的學分學程課程，學分列入該學程專班之系所的開課總量計算。
4.上述表格不含(實作創課、總整問題導向式跨域專題製作課程、教學創新先導計畫課程、高教深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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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各學年選修開設學分統計表 開課學期：112.1

入學學年
部
別

學制
年
級

系所 選修學分
班級
數

可開課
學分數

一上 一下 二上 二下 三上 三下 四上 四下 五上 五下
累計開
課學分

累計開課
學分倍數

仍可開
課學分
數

112 進 四技 一 營養系 47 1 61 0 0 0 61
111 進 四技 二 營養系 47 1 61 0 4 6 10 0 51
110 進 四技 三 營養系 48 1 62 0 4 7 6 7 24 1 38
109 進 四技 四 營養系 48 1 62 0 4 7 6 7 7 8 39 1 23
112 進 四技 一 環安系 43/43 2 112 0 0 0 112
111 進 四技 二 環安系 43/43 2 112 0 4 14 18 0.2 94
110 進 四技 三 環安系 40/40 2 104 0 0 8 14 12 34 0.4 70
109 進 四技 四 環安系 40/40 2 104 0 0 8 14 14 12 13 61 0.8 43
112 進 四技 一 智科系 48 1 62 0 0 0.0 62
111 進 四技 二 智科系 48 1 62 0 0 6 6 0.1 56
110 進 四技 三 智科系 48 1 62 0 0 6 6 6 18 0.4 44
109 進 四技 四 智科系 49 1 64 0 0 9 5 6 6 12 38 0.8 26
112 進 四技 一 國際語言系 44 1 57 0 0 0.0 57
111 進 四技 二 國際語言系 44 1 57 0 4 12 16 0.4 41
110 進 四技 三 國際語言系 44 1 57 0 4 8 6 6 24 0.5 33
109 進 四技 四 國際語言系 44 1 57 0 2 12 8 6 4 8 40 0.9 17
112 進 四技 一 老福系 53 1 69 4 4 0.1 65

111 進 四技 二 老福系 51 1 66 0 2 6 8 0.2 58

110 進 四技 三 老福系 51 1 66 0 2 6 8 6 22 0.4 44
109 進 四技 四 老福系 51 1 66 0 2 8 8 6 10 11 45 0.9 21
112 進 四技 一 文創系 42 1 55 0 0 0.0 55
111 進 四技 二 文創系 42 1 55 0 0 4 4 0.1 51
110 進 四技 三 文創系 42 1 55 0 0 8 8 8 24 0.6 31
109 進 四技 四 文創系 42 1 55 0 0 8 8 8 6 4 34 0.8 21
112 進 四技 一 運休系 46 1 60 0 0 0.0 60
111 進 四技 二 運休系 44 1 57 0 2 8 10 0.2 47
110 進 四技 三 運休系 44 1 57 0 2 6 14 8 8 38 0.9 19
109 進 四技 四 運休系 46 1 60 0 2 6 10 6 12 8 44 1.0 16
112 進 四技 一 餐旅系 40 2 104 0 0 0.0 104
111 進 四技 二 餐旅系 40 2 104 0 4 8 12 0.2 92
110 進 四技 三 餐旅系 40 2 104 0 4 7 8 15 34 0.4 70
109 進 四技 四 餐旅系 40 3 156 0 0 12 13 10 13 15 63 0.5 93
112 進 四技 一 多遊系 55 2 143 2 2 0.0 141
111 進 四技 二 多遊系 55 2 143 2 13 14 29 0.3 114
110 進 四技 三 多遊系 55 2 143 2 12 13 20 25 72 0.7 71
109 進 四技 四 多遊系 50/45 2 124 4 7 10 18 15 12 14 80 0.8 44
112 進 四技 一 健管系 41 1 53 0 0 0.0 53
111 進 四技 二 健管系 41 1 53 0 1 6 7 0.2 46
110 進 四技 三 健管系 41 1 53 0 1 8 8 8 25 0.6 28
109 進 四技 四 健管系 39 1 51 0 1 8 8 8 6 4 35 0.9 16
112 進 四技 一 食科系 41/41 2 107 6 6 0.4 101
111 進 四技 二 食科系 41/41/41 3 160 8 12 14 34 0.3 126
110 進 四技 三 食科系 41/41/41 3 160 10 9 17 14 16 66 0.5 94
109 進 四技 四 食科系 41/41/41 3 160 0 8 14 15 20 17 18 92 0.7 68
112 進 四技 一 妝品系 45 1 59 0 0.0 59
111 進 四技 二 妝品系 45 1 59 0 2 2 4 0.1 55
110 進 四技 三 妝品系 45 1 59 0 2 2 4 8 16 0.4 43
109 進 四技 四 妝品系 45 2 134 0 4 4 8 8 14 10 48 0.5 86
112 進 四技 一 幼保系 46 1 60 2 2 0.0 58
111 進 四技 二 幼保系 46 1 60 2 4 6 12 0.3 48
110 進 四技 三 幼保系 44 1 57 2 4 4 6 8 24 0.5 33
109 進 四技 四 幼保系 44 1 57 4 4 6 6 6 8 6 40 0.9 17
112 進 四技 一 護理系 26 1 34 0 0 0.0 34
111 進 四技 二 護理系 26 1 34 0 6 2 8 0.3 26
110 進 四技 三 護理系 21 1 27 0 0 2 0 2 4 0.2 23
109 進 四技 四 護理系 21 1 27 0 0 2 0 2 4 4 12 0.6 15

108 進 四技 五 護理系 19 1 25 0 0 0 0 2 4 4 0 4 14 0.7 11

112 進 四技 一 動物保健 44 2 114 0 0 0.0 114
111 進 四技 二 動物保健 46 1 60 0 2 8 10 0.2 50

1.可開課學分數係以"選修學分"×"班級數"×1.3倍計算。
2.分組班級選修學分數不同時，則以各班選修學分數合計值×1.3倍計算。第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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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年第 1 學期 選修課程擬開科目表 
系所：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部別 日 學制 四技 
年 

級 
二 班級數 1 建議選修學分 7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數 

擬開

班數 

人數

上限 

保

留

人

數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

新開

課程 

任課 

教師 

是否為 

EMI 

課程 

是否為

STEM課

程 

是否為

英語課

程 

是否為

網路教

學課程 

備註 

聽語知覺訓練與應用 2 2 1 60 5 - 否 鄭湘君 - - - -  

發聲機轉 2 2 1 60 5 - 否 陳綺君 - - - -  

聽語儀器原理與操作 3 3 1 60 5 - 否 陳建宏 - - - -  

聽覺損傷兒童與家庭 2 2 1 60 5 - 是 江源泉 是 - 是 
- 

1121_1

新增 

總計開課學分數:       9     學分 開課倍數：1.3 

 
 

中華民國 112 年 08 月 10 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08 月 16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月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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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學年第一學期 選修課程擬開科目表 
 

系所：動物保健學士學位學程 

部別 日 學制 四技 
年 

級 
三 班級數 1 建議選修學分 8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數 

擬開

班數 

人數

上限 

保

留

人

數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

新開

課程 

任課 

教師 

是否為 

EMI 

課程 

是否為

STEM課

程 

是否為

英語課

程 

是否為

網路教

學課程 

備註 

動物疾病營養概論 2 2 1 65 5 - - 林峰源 - - - - 
輔系、營
養生技學

程 

動物疾病與免疫 2 2 1 65 5 - - 劉獻岳 - - - - 
輔系、毒
理學分學

程 

動物皮膚疾病學 2 2 1 65 5 - - 林峰源 - - - - 
輔系、毒
理學分學

程 

寵物急症護理 2 2 1 65 5 - - 陳道杰 - - - - 

生物醫學
學程、醫
療健康與
生活品質
促進跨域
學程 

寵物營養保健品開發實務 2 2 1 60 5 - 是 高肇鴻 - - - - 
中科計畫 
1121_1 
新增 

總計開課學分數: 
_8_學分(未含計畫課程) 

 _10_學分(含計畫課程) 

開課倍數： 

1(未含計畫課程) 

1.25(含計畫課程) 

（1120626）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120628）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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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學年第 1學期 選修課程擬開科目表 

系所：餐旅管理系                

部別 日 學制 四技 年級 三 班級數 3 建議選修學分 亞廚：9、西廚：9、餐旅：10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數 

擬開

班數 

人數

上限 

保留

人數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

新開

課程 

任課 

教師 

是否為 

EMI 

課程 

是否為

STEM課

程 

是否為

英語課

程 

是否為

網路教

學課程 

備註 

葡萄酒知識與運用 2 3 1 60 5 - - 沈盈貝      

餐飲活動規劃管理 2 2 1 60 5 - - 李芳      

輕食製作實務 3 4 1 60 5 - - 王志榮     餐旅組 

進階日本料理實務 3 4 1 60 5 - - 曾楷翔     西廚組 

亞廚組 

中式宴會料理實務 3 4 1 60 5 - - 曾楷翔     西廚組 

亞廚組 

泰式料理實務 3 4 1 60 5 - - 吳松濂     西廚組 

亞廚組 

大數據決策管理 2 2 1 60 5 - - 賴俊良      

餐旅跨域實務 2 2 1 60 5 - 是 莊文隆     技優專班 

進階餐旅義大利文會話 2 2 1 60 5 - - 柏加祿      

進階義大利廚藝實務 3 4 1 60 5 - - 亞歷山大馬瑞 是    西廚組 

亞廚組 

西餐式宴會餐點實務 3 4 1 60 5 - - 吳胤瑱 

    西廚組 

1121_1 

新增 

法式甜點實務 3 4 1 60 5 - - 黃汶達     西廚組 

餐酒搭配實務 3 4 1 60 5 - 是 王志榮     西廚組 

亞廚組 

總計開課學分數:  _____36____學分 開課倍數：1.29 

112.05.11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12.06.20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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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10490-B70 
表單修訂日期：112.3.7   

保存期限：1 學期 

112 學年第 1 學期 選修課程擬開科目表 
系所：美髮造型設計系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二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12 
12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
留
人
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
新開
課程 

任課 
教師 

是否為 
EMI 
課程 

是否為
STEM 課

程 

是否為
英語課
程 

是否為
網路教
學課程 

備註 

綜合美髮造型實務 4 4 1 60 0 - - 陳佳惠 - - - - 

時尚造型梳理實務 3 3 1 60 0 - - 黃翠如 - - - - 

美髮造型素描 2 2 1 60 0 - - 邱蕙琳 - - - - 

專題討論(一) 2 2 1 60 0 邱蕙琳 - - - -

男士髮型設計實務 3 3 1 60 0 - - 洪煒智 - - - - 技優班 

歐美造型梳理實務 3 3 1 60 0 - - 陳佳惠 - - - - 

頭皮養護實務 2 2 2 60 0 - - 馬惠君 
陳佳惠 - - - - 

時尚攝影及影片製作 2 2 1 60 0 - 是 劉郁佐 - - - - 

看日劇學日語會話 
美髮情境會話 2 2 1 60 0 - 是 高藤彩麗 - - - 

- 新開課程於 
5/2 校課委審
議通過，為更
符合本系課程
發展，故調整
課程名稱 

臺日跨文化溝通技巧 
日式美髮產業文化 2 2 1 60 0 - 是 高藤彩麗 - - - 

- 新開課程於 
5/2 校課委審
議通過，為更
符合本系課程
發展，故調整
課程名稱 

創新生活應用色彩學 2 2 1 60 0 - 是 邱蕙琳 是 - - - 學院 EMI 學分
學程 

總計開課學分數:  _____29_____學分 開課倍數：1.21 
112.06.16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12.06.20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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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121      

課程名稱 聽覺損傷兒童與家庭 系所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英文名稱 Hearing-Impaired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  任課教師 江源泉 

學分數 2 時數 2 開班數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年級 二 

課程屬性 EMI □ 英語教學 □網路教學 □創新創業 □STEM 

指定書目 
謝其濬(2011)。愛，聲聲不息：雅文基金會與 15 位聽損兒童的生命故   
事。天下文化。 

參考書目 江源泉(2021)。聽覺障礙。載於孟瑛如（主編），特殊教育概：現況與

趨勢（第二版）（頁 211-248）。心理出版社。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列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聽語師需要熟悉聽損對兒童各方面發展的限制及其家庭在育兒所面對的多重

挑戰，才能有效的規劃聽能復健。本課程以 15 個溫馨感人的故事介紹學前重度以上聽

損兒童如何靠助聽輔具的有效運用，在父母或照顧者展現極度耐心和信心的強力支援

下，長期接受聽覺口語法的訓練，最終發展出近乎正常的口語和語言能力，也為生命開

啟了光明的未來。 

(二)目標： 
 1. 讓學生熟悉聽損兒童在發展方面所面臨的挑戰。 
 2. 讓學生了解聽損越嚴重的兒童，在言語和語言方面所面臨的挑戰也越艱困。  
 3. 讓學生熟悉聽損兒照顧者所面臨的多重挑戰。 
 4. 讓學生了解早期療育對聽損兒童復健的必要性。 
 5. 讓學生見識到聽損兒的復健成果和潛能發展如何取決於父母的參與程度和家庭的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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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綱： 
 第一周   課程介紹及目標概述 

第二周 分析“等待，下站就是「希望」” 
第三週 分析“姑姑心，慈母情” 
第四週 分析“幸福，就是聽孩子開口說話” 
第五週 分析“帶孩子走向開朗人生” 
第六週 分析“愛，是剪不斷的牽絆” 
第七週 分析“走出寂靜，也走出人生的陰霾” 
第八週 分析“從「無聲」到「有聲」的生命樂章” 
第九週          期中考 
第十週    分析“聽見才能把愛說出口” 
第十一週  分析“一步一腳印，只為能聽見希望” 
第十二週  分析“「陽光老媽」教出「陽光男孩」”                 
第十三週  分析“平凡中的偉大” 
第十四週  分析“優秀是造就出來的 ” 
第十五週  分析“你是我的天使“ 
第十六週  分析“最甜蜜的負擔”及“「為孫子打開一條人生的路」” 

 第十七週  複習課程的關鍵概念和反思影響聽損兒童潛能發展及成就的相關家庭因素 
第十八週          期末考 
 
選修本課程前( V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45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45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參與討論  1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中華民國 112 年 08 月 10 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08 月 16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理，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

術領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領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若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列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江源泉             112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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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121        

課程名稱 寵物營養保健品開發實務 系所 動物保健系 

英文名稱 Pet Nutritional Supplements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s 任課教師 高肇鴻 

學分數 2 時數 2 開班數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年級 三年級 

課程屬性 □ EMI □ 英語教學 □網路教學 □創新創業 □STEM 

指定書目 自編講義 

參考書目 自編講義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列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本課程透過業界師資實務經驗分享寵物食品及營養保健品開發實務；課程主

要介紹寵物或動物用營養保健品功效性評估的基本常識、安全性評估方法、理論基礎、

相關的保健素材與開發實務。目標為讓學生了解寵物營養保健品的基本概念、理論基

礎，並注重理論與生產實際相結合，也更能充分瞭解進行這些產品功效試驗的步驟與要

求。此外課程將結合生物科技常用之分析儀器的原理及應用，有系統的介紹用於營養保

健品中有效成份分析的技術，將各類儀器之特性、操作問題及解決情形作一實際介紹。 

(二)目標： 

1. 使學生了解寵物營養保健品的基本概念與理論基礎。 
2. 使學生了解寵物營養保健品的功效試驗與安全性評估方法。 
3. 使學生了解營養保健品中有效成份分析的技術。 
4. 使學生了解營養保健品的衛生指標檢驗規範與方法。 
5. 使學生了解各類儀器之特性、操作問題。 
(三)大綱： 
第一週 課程介紹 第十週 動物營養與代謝 
第二週 營養保健品的定義 第十一週 營養保健品之開發策略與風險管理 
第三週 營養保健品的分類 第十二週 營養保健品之相關規範與管理制度 
第四週 營養保健品的種類 第十三週 營養保健品的功能與效果 
第五週 營養保健品的生產 第十四週 營養保健品的功效性評估方法 
第六週 營養保健品的加工 第十五週 營養保健品的安定性與安全性評估 

第七週 營養保健品的市場環境與消

費需求 第十六週 營養保健品的衛生指標檢驗規範與方法 

第八週 動物營養資訊 第十七週 營養與膳食補充品以及活菌產品開發應用 
第九週 期中考 第十八週 期末考 

 

選修本課程前(ˇ)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20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40 ％ 
■ 課堂參與討論  4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120626）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120628）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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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理，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
術領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領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若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列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高肇鴻     112年 05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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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 日間部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語言組)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類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專業

必修 
語聽專題討論 1 1 四 上 

語聽專題討論

（一） 
1 1 四 上  

專業

必修 
語聽專題討論 1 1 四 下 

語聽專題討論

（二） 
1 1 四 下  

 

擋修課程： 
1.「成人語言障礙學與實作」、
「運動言語障礙學與實作」、「構
音與音韻異常與實作」、「嬰幼兒
與學前兒童語言障礙學與實作」、
「溝通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一)」、「吞嚥障礙學與實作」、
「嗓音異常」、「語暢障礙學」、
「聽能復健學與實作」、「溝通障
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二)」以上十科
任一科，如學期總分數未達六十
分，則擋修專業必修科目臨床實
習。 
2.三年級擋修課程不開設暑修課。 

3.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

設計。 

附註： 
1.擋修課程： 
(1)「成人語言障礙學與實作」、
「運動言語障礙學與實作」、「構
音與音韻異常與實作」、「嬰幼兒
與學前兒童語言障礙學與實作」、
「溝通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一)」、「吞嚥障礙學與實作」、
「嗓音異常」、「語暢障礙學」、
「聽能復健學與實作」、「溝通障
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二)」以上十科
任一科，如學期總分數未達六十
分，則擋修專業必修科目臨床實
習。36 週於同一實習單位，未通過
臨床實習（一）者，不得修習臨床
實習（二）。 
(2)三年級擋修課程不開設暑修課。 

(3)語聽專題討論與臨床實習必須於
同一學期修課，修讀臨床實習
（ㄧ）時才能修讀語聽專題討論
（一）、修讀臨床實習（二）時才能
修讀語聽專題討論（二）。 

2.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

設計。 

附註修正 

中華民國112年08月10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112年08月16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FM-10490-B47  表單修訂日期：108.07.01  保存期限：永久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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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語言治療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37 學分(148 小時)，包括：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 學分/ 3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84 學分/ 93 小時 

（三）選修 23 學分/ 23 小時  

二、各類科目包括：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 學分/32 時數）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識 

人文精神（一） 2/2         

人文精神（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識
課
程 

創意概論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中文閱讀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讀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歷史與文明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體能教育 

分類 

通識 

社會科學類    2/2      

自然科學類    2/2      

通識學分小計 8/9 6/6 8/9 8/8 0/0 0/0 0/0 0/0  

（二）專業必修（84 學分/ 93 小時） 

心理學   2/2         

醫療健康產業概論   2/2        院核心課程 

言語科學  3/3        

溝通障礙學導論  3/3        

聽力科學  3/3        

生物統計學  2/2       院核心課程 

醫療照顧倫理   2/2      院核心課程 

兒童語言發展學   3/3       

語音學   2/2       

初階臨床聽力學與實作   3/4       

語音聲學    2/2      

聽力障礙學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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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語儀器原理與操作    3/3      

輔助溝通系統    2/2      

成人語言障礙學與實作     3/4＊    

＊
為擋修課程

說明如附註 

運動言語障礙學與實作     3/4＊    

構音與音韻異常與實作     3/4＊    

嬰幼兒與學前兒童語言障礙學與實作     3/4＊    

溝通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一)     3/4＊    

吞嚥障礙學與實作      3/4＊   

嗓音異常      3/3*   

語暢障礙學      2/2＊   
聽能復健學與實作      3/4*   

溝通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二)      3/4＊   

語聽專題討論語聽專題討論(一)       1/1  
詳附註說明 

臨床實習(一)       9/9  

語聽專題討論語聽專題討論(二)        1/1 
詳附註說明 

臨床實習(二)        9/9 

專業必修學分小計 4/4 11/11 10/11 10/10 15/20 14/17 10/10 10/10  

學分總計 12/13 17/17 18/20 18/18 15/20 14/17 10/10 10/10  

（三）選修 23 學分 
1.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3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20學分，含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6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

至多採認4學分）。 
2.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擋修課程： 
(1)「成人語言障礙學與實作」、「運動言語障礙學與實作」、「構音與音韻異常與實作」、「嬰幼
兒與學前兒童語言障礙學與實作」、「溝通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一)」、「吞嚥障礙學與實作」、
「嗓音異常」、「語暢障礙學」、「聽能復健學與實作」、「溝通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二)」以上
十科任一科，如學期總分數未達六十分，則擋修專業必修科目臨床實習。36 週於同一實習單位，未
通過臨床實習（一）者，不得修習臨床實習（二）。 
(2)三年級擋修課程不開設暑修課。 

(3)語聽專題討論與臨床實習必須於同一學期修課，修讀臨床實習（ㄧ）時才能修讀語聽專題討論
（一）、修讀臨床實習（二）時才能修讀語聽專題討論（二）。 

2.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設計。 

中華民國 112 年 08 月 10 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08 月 16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月 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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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 日間部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聽力組)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類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專業

必修 
語聽專題討論 1 1 四 上 

語聽專題討論

（一） 
1 1 四 上  

專業

必修 
語聽專題討論 1 1 四 下 

語聽專題討論

（二） 
1 1 四 下  

 

擋修課程： 
1.「聽覺輔具原理運用與實作」、
「進階臨床聽力學與實作」、「電
生理聽力學與實作」、「聽力障礙
臨床評估與見習 (一)」、「內耳前
庭功能評量與實作」、「聽能復健
學與實作」、「嬰幼兒聽力學與實
作」、「聽力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二)」以上八科任一科，如學期總
分數未達六十分，則擋修專業必修
科目臨床實習。 
2.三年級擋修課程不開設暑修課。 
3.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設
計。 

1.擋修課程： 
(1)「聽覺輔具原理運用與實作」、
「進階臨床聽力學與實作」、「電
生理聽力學與實作」、「聽力障礙
臨床評估與見習 (一)」、「內耳前
庭功能評量與實作」、「聽能復健
學與實作」、「嬰幼兒聽力學與實
作」、「聽力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二)」以上八科任一科，如學期總
分數未達六十分，則擋修專業必修
科目臨床實習。36 週於同一實習單
位，未通過臨床實習（一）者，不
得修習臨床實習（二）。 
(2)三年級擋修課程不開設暑修課。 
(3).語聽專題討論與臨床實習必須於
同一學期修課，修讀臨床實習（ㄧ）
時才能修讀語聽專題討論（一）、修
讀臨床實習（二）時才能修讀語聽專
題討論（二）。 
2.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
設計。 
3.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

業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

具畢業資格。 

附註修正 

中華民國112年08月10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112年08月16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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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聽力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 (109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37 學分(148 小時)，包括：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 學分/ 3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80 學分/ 89 小時 

（三）選修 27 學分/ 27 小時 

二、各類科目包括：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 學分/32 時數）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識 

人文精神（一） 2/2         

人文精神（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識
課
程 

創意概論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中文閱讀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讀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歷史與文明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體能教育 

分類 

通識 

社會科學類    2/2      

自然科學類    2/2      

通識學分小計 8/9 6/6 8/9 8/8 0/0 0/0 0/0 0/0  

（二）專業必修 （80 學分/ 89 時數） 

心理學  2/2         

醫療健康產業概論 2/2        院核心課程 

言語科學  3/3        

溝通障礙學導論  3/3        

聽力科學  3/3        

生物統計學  2/2       院核心課程 

兒童語言發展學   3/3       

語音學   2/2       

初階臨床聽力學與實作   3/4       

醫療照顧倫理   2/2      院核心課程 

語音聲學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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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力障礙學    3/3      

聽語儀器原理與操作    3/3      

輔助溝通系統    2/2      

教育聽力學     1/1     

聽覺輔具原理運用與實作     3/4＊    

＊
為擋修課程

說明如附註 

聽力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一)     3/4＊    

進階臨床聽力學與實作     3/4＊    

電生理聽力學與實作     3/4＊    

內耳前庭功能評量與實作      3/4＊   

聽能復健學與實作      3/4＊   

嬰幼兒聽力學與實作      3/4＊   

聽力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二)      3/4＊   

語聽專題討論語聽專題討論(一)       1/1  
詳附註說明 

臨床實習(一)       9/9  

語聽專題討論語聽專題討論(二)        1/1 
詳附註說明 

臨床實習(二)        9/9 

專業必修學分小計 4/4 11/11 10/11 10/10 13/17 12/16 10/10 10/10  

學分總計 12/13 17/17 18/20 18/18 13/17 12/16 10/10 10/10  

（三）選修 27 學分 
1.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7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20學分，含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6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

至多採認4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4.若取得第二專長證書，其修習之課程皆可認列為畢業學分。 

附註： 
1.擋修課程： 
(1)「聽覺輔具原理運用與實作」、「進階臨床聽力學與實作」、「電生理聽力學與實作」、「聽力
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一)」、「內耳前庭功能評量與實作」、「聽能復健學與實作」、「嬰幼兒聽
力學與實作」、「聽力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二)」以上八科任一科，如學期總分數未達六十分，則
擋修專業必修科目臨床實習。36 週於同一實習單位，未通過臨床實習（一）者，不得修習臨床實習
（二）。 
(2)三年級擋修課程不開設暑修課。 
(3).語聽專題討論與臨床實習必須於同一學期修課，修讀臨床實習（ㄧ）時才能修讀語聽專題討論（一）、
修讀臨床實習（二）時才能修讀語聽專題討論（二）。 
2.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設計。 
3.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業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具畢業資格。 

中華民國 112 年 08 月 10 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08 月 16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月**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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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10  學年度 日間部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語言組)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類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專業

必修 
語聽專題討論 1 1 四 上 

語聽專題討論

（一） 
1 1 四 上  

專業

必修 
語聽專題討論 1 1 四 下 

語聽專題討論

（二） 
1 1 四 下  

 

1.擋修課程 
(1)「語聽解剖生理學」、「言語科學」、
「溝通障礙學導論」、「兒童語言發展
學」、「語音學」、「初階臨床聽力學與
實作」、「語音聲學」、「嗓音異常」、
「語暢障礙學」、「嬰幼兒與學前兒
童語言障礙學與實作(一)」、「臨床
案例分析」、「嬰幼兒與學前兒童語
言障礙學與實作(二)」、「成人語言
障礙學與實作」、「運動言語障礙學
與實作」、「構音與音韻異常與實作」、
「溝通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一)」、
「輔助溝通系統」、「臨床案例實作」、
「吞嚥障礙學與實作」、「聽能復健
學與實作」、「溝通障礙臨床評估與
見習 (二)」以上任一科目，如學期總
分數未達六十分，則擋修專業必修科
目臨床實習(一)、臨床實習(二)。36
週於同一實習單位，未通過臨床實習
(一)者，不得修習臨床實習(二)。 
(2)三年級擋修課程不開設暑修課。 

2.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設
計。 

3.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

業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

具畢業資格。 

1.擋修課程 
(1)「語聽解剖生理學」、「言語科學」、
「溝通障礙學導論」、「兒童語言發展
學」、「語音學」、「初階臨床聽力學與
實作」、「語音聲學」、「嗓音異常」、
「語暢障礙學」、「兒童語言障礙學
與實作(一)」、「臨床案例分析」、
「兒童語言障礙學與實作(二)」、「成
人語言障礙學與實作」、「運動言語
障礙學與實作」、「構音與音韻異常
與實作」、「溝通障礙臨床評估與見
習 (一)」、「輔助溝通系統」、「臨床
案例實作」、「吞嚥障礙學與實作」、
「聽能復健學與實作」、「溝通障礙
臨床評估與見習 (二)」以上任一科
目，如學期總分數未達六十分，則擋
修專業必修科目臨床實習(一)、臨床
實習(二)。36 週於同一實習單位，未
通過臨床實習(一)者，不得修習臨床
實習(二)。 
(2)三年級擋修課程不開設暑修課。 

(3)語聽專題討論與臨床實習必須於
同一學期修課，修讀臨床實習（ㄧ）
時才能修讀語聽專題討論（一）、修
讀臨床實習（二）時才能修讀語聽專
題討論（二）。 

2.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設
計。 

3.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

業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

具畢業資格。 

附註修正 

中華民國112年08月10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112年08月16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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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語言治療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10 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37 學分(148 小時)，包括：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 學分/ 3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84 學分/ 93 小時 

（三）選修 23 學分/ 23 小時  

二、各類科目包括：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 學分/32 時數）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識 

人文精神（一） 2/2         

人文精神（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識
課
程 

創意概論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中文閱讀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讀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歷史與文明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體能教育 

分類 

通識 

社會科學類    2/2      

自然科學類    2/2      

通識學分小計 8/9 6/6 8/9 8/8 0/0 0/0 0/0 0/0  

（二）專業必修（84 學分/ 93 小時） 

心理學   2/2         

醫療健康產業概論   2/2        院核心課程 

語聽解剖生理學 3/3*        
*擋修課程如

附註說明 
言語科學  3/3*       

溝通障礙學導論  3/3*       

聽力科學  3/3        

生物統計學  2/2       院核心課程 

醫療照顧倫理   2/2      院核心課程 

兒童語言發展學   3/3*      

*擋修課程如

附註說明 

語音學   2/2*      

初階臨床聽力學與實作   3/4*      

語音聲學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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嗓音異常    3/3*     

*擋修課程如

附註說明 

語暢障礙學    2/2*     

兒童語言障礙學與實作(一)    1/2*     

臨床案例分析     1/1*    

兒童語言障礙學與實作(二)     2/2*    

成人語言障礙學與實作     3/4*    

運動言語障礙學與實作     3/4*    

構音與音韻異常與實作     3/4*    

溝通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一)     3/4*    

輔助溝通系統      2/2*   

臨床案例實作      2/2*   

吞嚥障礙學與實作      3/4*   

聽能復健學與實作      3/4*   

溝通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二)      3/4*   

語聽專題討論語聽專題討論(一)       1/1  
詳附註說明 

臨床實習(一)       9/9  

語聽專題討論語聽專題討論(二)        1/1 
詳附註說明 

臨床實習(二)        9/9 

專業必修學分小計 7/7 11/11 10/11 8/9 15/19 13/16 10/10 10/10  

學分總計 15/16 17/17 18/20 16/17 15/19 13/16 10/10 10/10  

（三）選修 23 學分 
1.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3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20學分，含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6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

至多採認4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4.若取得第二專長證書，其修習之課程皆可認列為畢業學分。 
附註： 
1.擋修課程 
(1)「語聽解剖生理學」、「言語科學」、「溝通障礙學導論」、「兒童語言發展學」、「語音學」、「初階臨床
聽力學與實作」、「語音聲學」、「嗓音異常」、「語暢障礙學」、「兒童語言障礙學與實作(一)」、「臨床
案例分析」、「兒童語言障礙學與實作(二)」、「成人語言障礙學與實作」、「運動言語障礙學與實
作」、「構音與音韻異常與實作」、「溝通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一)」、「輔助溝通系統」、「臨床案
例實作」、「吞嚥障礙學與實作」、「聽能復健學與實作」、「溝通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二)」以上任
一科目，如學期總分數未達六十分，則擋修專業必修科目臨床實習(一)、臨床實習(二)。36 週於同一實
習單位，未通過臨床實習(一)者，不得修習臨床實習(二)。 
(2)三年級擋修課程不開設暑修課。 

(3)語聽專題討論與臨床實習必須於同一學期修課，修讀臨床實習（ㄧ）時才能修讀語聽專題討論（一）、
修讀臨床實習（二）時才能修讀語聽專題討論（二）。 

2.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設計。 

3.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業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具畢業資格。 

112 年 08 月 10 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12 年 08 月 16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12 年 08 月**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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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10  學年度 日間部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聽力組)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類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專業

必修 
語聽專題討論 1 1 四 上 

語聽專題討論

（一） 
1 1 四 上  

專業

必修 
語聽專題討論 1 1 四 下 

語聽專題討論

（二） 
1 1 四 下  

 

1.擋修課程 
(1)「語聽解剖生理學」、「言語科
學」、「溝通障礙學導論」、「兒童語
言發展學」、「語音學」、「初階臨床
聽力學與實作」、「語音聲學」、「聽
覺輔具原理運用」、「聽覺輔具實
務」、「進階臨床聽力學與實作」、
「電生理聽力學與實作」、「聽力
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一)」、「內
耳前庭功能評量與實作」、「聽能
復健學與實作」、「嬰幼兒聽力學
與實作」、「聽力障礙臨床評估與
見習 (二)」以上任一科目，如學期
總分數未達六十分，則擋修專業必
修科目臨床實習(一)、臨床實習
(二)。36 週於同一實習單位，未通
過臨床實習(一)者，不得修習臨床
實習(二)。 
(2)三年級擋修課程不開設暑修課。 
2.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
設計。 
3.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

業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

具畢業資格。 

1.擋修課程 
(1)「語聽解剖生理學」、「言語科
學」、「溝通障礙學導論」、「兒童語
言發展學」、「語音學」、「初階臨床
聽力學與實作」、「語音聲學」、「聽
覺輔具原理運用」、「聽覺輔具實
務」、「進階臨床聽力學與實作」、
「電生理聽力學與實作」、「聽力
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一)」、「內
耳前庭功能評量與實作」、「聽能
復健學與實作」、「嬰幼兒聽力學
與實作」、「聽力障礙臨床評估與
見習 (二)」以上任一科目，如學期
總分數未達六十分，則擋修專業必
修科目臨床實習(一)、臨床實習
(二)。36 週於同一實習單位，未通
過臨床實習(一)者，不得修習臨床
實習(二)。 
(2)三年級擋修課程不開設暑修課。 

(3)語聽專題討論與臨床實習必須於

同一學期修課，修讀臨床實習

（ㄧ）時才能修讀語聽專題討論

（一）、修讀臨床實習（二）時才能

修讀語聽專題討論（二）。 
2.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
設計。 
3.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

業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

具畢業資格。 

附註修正 

中華民國112年08月10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112年08月16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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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聽力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 (110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37 學分(148 小時)，包括：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 學分/ 3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80 學分/ 89 小時 

（三）選修 27 學分/ 27 小時 

二、各類科目包括：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 學分/32 時數）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識 

人文精神（一） 2/2         

人文精神（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識
課
程 

創意概論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中文閱讀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讀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歷史與文明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體能教育 

分類 

通識 

社會科學類    2/2      

自然科學類    2/2      

通識學分小計 8/9 6/6 8/9 8/8 0/0 0/0 0/0 0/0  

（二）專業必修 （80 學分/ 89 時數） 

心理學  2/2         

醫療健康產業概論 2/2        院核心課程 

語聽解剖生理學 3/3*        
*擋修課程如

附註說明 
言語科學  3/3*       

溝通障礙學導論  3/3*       

聽力科學  3/3        

生物統計學  2/2       院核心課程 

醫療照顧倫理   2/2      院核心課程 

兒童語言發展學   3/3*      
*擋修課程如

附註說明 
語音學   2/2*      

初階臨床聽力學與實作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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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聲學    2/2*     

聽力障礙學    3/3      

聽覺輔具原理運用    3/3*     
*擋修課程如

附註說明 

教育聽力學     1/1     

聽覺輔具實務     2/3*    

*擋修課程如

附註說明 

進階臨床聽力學與實作     3/4*    

電生理聽力學與實作     3/4*    

聽力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一)     3/4*    

內耳前庭功能評量與實作      3/4*   

聽能復健學與實作      3/4*   

嬰幼兒聽力學與實作      3/4*   

聽力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二)      3/4*   

語聽專題討論語聽專題討論(一)       1/1  
詳附註說明 

臨床實習(一)       9/9  

語聽專題討論語聽專題討論(二)        1/1 
詳附註說明 

臨床實習(二)        9/9 

專業必修學分小計 7/7 11/11 10/11 8/8 12/16 12/16 10/10 10/10  

學分總計 15/16 17/17 18/20 16/16 12/16 12/16 10/10 10/10  

（三）選修 27 學分 
1.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7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20學分，含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6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

至多採認4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4.若取得第二專長證書，其修習之課程皆可認列為畢業學分。 

附註： 
1.擋修課程 
(1)「語聽解剖生理學」、「言語科學」、「溝通障礙學導論」、「兒童語言發展學」、「語音學」、「初階臨
床聽力學與實作」、「語音聲學」、「聽覺輔具原理運用」、「聽覺輔具實務」、「進階臨床聽力學與
實作」、「電生理聽力學與實作」、「聽力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一)」、「內耳前庭功能評量與實
作」、「聽能復健學與實作」、「嬰幼兒聽力學與實作」、「聽力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二)」以上
任一科目，如學期總分數未達六十分，則擋修專業必修科目臨床實習(一)、臨床實習(二)。36 週於同
一實習單位，未通過臨床實習(一)者，不得修習臨床實習(二)。 
(2)三年級擋修課程不開設暑修課。 

(3)語聽專題討論與臨床實習必須於同一學期修課，修讀臨床實習（ㄧ）時才能修讀語聽專題討論

（一）、修讀臨床實習（二）時才能修讀語聽專題討論（二）。 
2.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設計。 
3.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業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具畢業資格。 

112 年 08 月 10 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12 年 08 月 16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12 年 08 月**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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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 日間部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語言組)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類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專業

必修 
語聽專題討論 1 1 四 上 

語聽專題討論

（一） 
1 1 四 上  

專業

必修 
語聽專題討論 1 1 四 下 

語聽專題討論

（二） 
1 1 四 下  

 

1.擋修課程 
(1)「語聽解剖生理學」、「言語科學」、
「溝通障礙學導論」、「兒童語言發展
學」、「語音學」、「初階臨床聽力學與
實作」、「語音聲學」、「嗓音異常」、
「語暢障礙學」、「嬰幼兒與學前兒
童語言障礙學與實作(一)」、「臨床
案例分析」、「嬰幼兒與學前兒童語
言障礙學與實作(二)」、「成人語言
障礙學與實作」、「運動言語障礙學
與實作」、「構音與音韻異常與實作」、
「溝通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一)」、
「輔助溝通系統」、「臨床案例實作」、
「吞嚥障礙學與實作」、「聽能復健
學與實作」、「溝通障礙臨床評估與
見習 (二)」以上任一科目，如學期總
分數未達六十分，則擋修專業必修科
目臨床實習(一)、臨床實習(二)。36
週於同一實習單位，未通過臨床實習
(一)者，不得修習臨床實習(二)。 
(2)三年級擋修課程不開設暑修課。 

2.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設
計。 

3.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

業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

具畢業資格。 

1.擋修課程 
(1)「語聽解剖生理學」、「言語科學」、
「溝通障礙學導論」、「兒童語言發展
學」、「語音學」、「初階臨床聽力學與
實作」、「語音聲學」、「嗓音異常」、
「語暢障礙學」、「嬰幼兒與學前兒
童語言障礙學與實作(一)」、「臨床
案例分析」、「嬰幼兒與學前兒童語
言障礙學與實作(二)」、「成人語言
障礙學與實作」、「運動言語障礙學
與實作」、「構音與音韻異常與實作」、
「溝通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一)」、
「輔助溝通系統」、「臨床案例實作」、
「吞嚥障礙學與實作」、「聽能復健
學與實作」、「溝通障礙臨床評估與
見習 (二)」以上任一科目，如學期總
分數未達六十分，則擋修專業必修科
目臨床實習(一)、臨床實習(二)。36
週於同一實習單位，未通過臨床實習
(一)者，不得修習臨床實習(二)。 
(2)三年級擋修課程不開設暑修課。 

(3)語聽專題討論與臨床實習必須於
同一學期修課，修讀臨床實習（ㄧ）
時才能修讀語聽專題討論（一）、修
讀臨床實習（二）時才能修讀語聽專
題討論（二）。 

2.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設
計。 

3.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

業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

具畢業資格。 

附註修正 

中華民國112年08月10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112年08月16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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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語言治療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11 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37 學分(148 小時)，包括：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 學分/ 3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84 學分/ 93 小時 

（三）選修 23 學分/ 23 小時  

二、各類科目包括：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 學分/32 時數）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識 

人文精神（一） 2/2         

人文精神（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識
課
程 

創意概論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中文閱讀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讀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歷史與文明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體能教育 

分類 

通識 

社會科學類    2/2      

自然科學類    2/2      

通識學分小計 8/9 6/6 8/9 8/8 0/0 0/0 0/0 0/0  

（二）專業必修（84 學分/ 93 小時） 

心理學   2/2         

醫療健康產業概論   2/2        院核心課程 

語聽解剖生理學 3/3*        
*擋修課程如

附註說明 
言語科學  3/3*       

溝通障礙學導論  3/3*       

聽力科學  3/3        

生物統計學  2/2       院核心課程 

醫療照顧倫理   2/2      院核心課程 

兒童語言發展學   3/3*      

*擋修課程如

附註說明 

語音學   2/2*      

初階臨床聽力學與實作   3/4*      

語音聲學    2/2*     
第 32 頁



嗓音異常    3/3*     

*擋修課程如

附註說明 

語暢障礙學    2/2*     

嬰幼兒與學前兒童語言障礙學與實作(一)    1/2*     

臨床案例分析     1/1*    

嬰幼兒與學前兒童語言障礙學與實作(二)     2/2*    

成人語言障礙學與實作     3/4*    

運動言語障礙學與實作     3/4*    

構音與音韻異常與實作     3/4*    

溝通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一)     3/4*    

輔助溝通系統      2/2*   

臨床案例實作      2/2*   

吞嚥障礙學與實作      3/4*   

聽能復健學與實作      3/4*   

溝通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二)      3/4*   

語聽專題討論語聽專題討論(一)       1/1  
詳附註說明 

臨床實習(一)       9/9  

語聽專題討論語聽專題討論(二)        1/1 
詳附註說明 

臨床實習(二)        9/9 

專業必修學分小計 7/7 11/11 10/11 8/9 15/19 13/16 10/10 10/10  

學分總計 15/16 17/17 18/20 16/17 15/19 13/16 10/10 10/10  

（三）選修 23 學分 

1.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3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20學分，含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6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

至多採認4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4.若取得第二專長證書，其修習之課程皆可認列為畢業學分。 

附註： 
1.擋修課程 
(1)「語聽解剖生理學」、「言語科學」、「溝通障礙學導論」、「兒童語言發展學」、「語音學」、「初階臨床
聽力學與實作」、「語音聲學」、「嗓音異常」、「語暢障礙學」、「嬰幼兒與學前兒童語言障礙學與實作
(一)」、「臨床案例分析」、「嬰幼兒與學前兒童語言障礙學與實作(二)」、「成人語言障礙學與實作」、
「運動言語障礙學與實作」、「構音與音韻異常與實作」、「溝通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一)」、「輔
助溝通系統」、「臨床案例實作」、「吞嚥障礙學與實作」、「聽能復健學與實作」、「溝通障礙臨床評
估與見習 (二)」以上任一科目，如學期總分數未達六十分，則擋修專業必修科目臨床實習(一)、臨床
實習(二)。36 週於同一實習單位，未通過臨床實習(一)者，不得修習臨床實習(二)。 
(2)三年級擋修課程不開設暑修課。 

(3)語聽專題討論與臨床實習必須於同一學期修課，修讀臨床實習（ㄧ）時才能修讀語聽專題討論（一）、
修讀臨床實習（二）時才能修讀語聽專題討論（二）。 

2.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設計。 

3.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業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具畢業資格。 

112 年 08 月 10 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12 年 08 月 16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12 年**月**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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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 日間部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聽力組)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類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專業

必修 
語聽專題討論 1 1 四 上 

語聽專題討論

（一） 
1 1 四 上  

專業

必修 
語聽專題討論 1 1 四 下 

語聽專題討論

（二） 
1 1 四 下  

 

1.擋修課程 

(1)「語聽解剖生理學」、「言語科

學」、「溝通障礙學導論」、「兒童語

言發展學」、「語音學」、「初階臨床

聽力學與實作」、「語音聲學」、「聽

覺輔具原理運用」、「聽覺輔具實

務」、「進階臨床聽力學與實作」、

「電生理聽力學與實作」、「聽力

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一)」、「內

耳前庭功能評量與實作」、「聽能

復健學與實作」、「嬰幼兒聽力學

與實作」、「聽力障礙臨床評估與

見習 (二)」以上任一科目，如學期

總分數未達六十分，則擋修專業必

修科目臨床實習(一)、臨床實習

(二)。36 週於同一實習單位，未通

過臨床實習(一)者，不得修習臨床

實習(二)。 

(2)三年級擋修課程不開設暑修課。 

2.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

設計。 

3.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

業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

具畢業資格。 

1.擋修課程 

(1)「語聽解剖生理學」、「言語科

學」、「溝通障礙學導論」、「兒童語

言發展學」、「語音學」、「初階臨床

聽力學與實作」、「語音聲學」、「聽

覺輔具原理運用」、「聽覺輔具實

務」、「進階臨床聽力學與實作」、

「電生理聽力學與實作」、「聽力

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一)」、「內

耳前庭功能評量與實作」、「聽能

復健學與實作」、「嬰幼兒聽力學

與實作」、「聽力障礙臨床評估與

見習 (二)」以上任一科目，如學期

總分數未達六十分，則擋修專業必

修科目臨床實習(一)、臨床實習

(二)。36 週於同一實習單位，未通

過臨床實習(一)者，不得修習臨床

實習(二)。 

(2)三年級擋修課程不開設暑修課。 

(3)語聽專題討論與臨床實習必須於

同一學期修課，修讀臨床實習

（ㄧ）時才能修讀語聽專題討論

（一）、修讀臨床實習（二）時才能

修讀語聽專題討論（二）。 

2.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

設計。 

3.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

業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

具畢業資格。 

附註修正 

中華民國112年08月10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112年08月16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FM-10490-B47  表單修訂日期：108.07.01  保存期限：永久保存 

  

第 34 頁



 

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聽力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 (111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37 學分(148 小時)，包括：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 學分/ 3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80 學分/ 89 小時 

（三）選修 27 學分/ 27 小時 

二、各類科目包括：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 學分/32 時數）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識 

人文精神（一） 2/2         

人文精神（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識
課
程 

創意概論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中文閱讀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讀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歷史與文明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體能教育 

分類 

通識 

社會科學類    2/2      

自然科學類    2/2      

通識學分小計 8/9 6/6 8/9 8/8 0/0 0/0 0/0 0/0  

（二）專業必修 （80 學分/ 89 時數） 

心理學  2/2         

醫療健康產業概論 2/2        院核心課程 

語聽解剖生理學 3/3*        
*擋修課程如

附註說明 
言語科學  3/3*       

溝通障礙學導論  3/3*       

聽力科學  3/3        

生物統計學  2/2       院核心課程 

醫療照顧倫理   2/2      院核心課程 

兒童語言發展學   3/3*      

*擋修課程如

附註說明 

語音學   2/2*      

初階臨床聽力學與實作   3/4*      

語音聲學    2/2*     

聽力障礙學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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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覺輔具原理運用    3/3*     
*擋修課程如

附註說明 

教育聽力學     1/1     

聽覺輔具實務     2/3*    

*擋修課程如

附註說明 

進階臨床聽力學與實作     3/4*    

電生理聽力學與實作     3/4*    

聽力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一)     3/4*    

內耳前庭功能評量與實作      3/4*   

聽能復健學與實作      3/4*   

嬰幼兒聽力學與實作      3/4*   

聽力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二)      3/4*   

語聽專題討論語聽專題討論(一)       1/1  
詳附註說明 

臨床實習(一)       9/9  

語聽專題討論語聽專題討論(二)        1/1 
詳附註說明 

臨床實習(二)        9/9 

專業必修學分小計 7/7 11/11 10/11 8/8 12/16 12/16 10/10 10/10  

學分總計 15/16 17/17 18/20 16/16 12/16 12/16 10/10 10/10  

（三）選修 27 學分 

1.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7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20學分，含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6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

至多採認4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4.若取得第二專長證書，其修習之課程皆可認列為畢業學分。 

附註： 

1.擋修課程 

(1)「語聽解剖生理學」、「言語科學」、「溝通障礙學導論」、「兒童語言發展學」、「語音學」、「初階臨

床聽力學與實作」、「語音聲學」、「聽覺輔具原理運用」、「聽覺輔具實務」、「進階臨床聽力學與

實作」、「電生理聽力學與實作」、「聽力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一)」、「內耳前庭功能評量與實

作」、「聽能復健學與實作」、「嬰幼兒聽力學與實作」、「聽力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二)」以上

任一科目，如學期總分數未達六十分，則擋修專業必修科目臨床實習(一)、臨床實習(二)。36 週於同

一實習單位，未通過臨床實習(一)者，不得修習臨床實習(二)。 

(2)三年級擋修課程不開設暑修課。 

(3)語聽專題討論與臨床實習必須於同一學期修課，修讀臨床實習（ㄧ）時才能修讀語聽專題討論

（一）、修讀臨床實習（二）時才能修讀語聽專題討論（二）。 

2.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設計。 

3.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業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具畢業資格。 

中華民國 112 年 08 月 10 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08 月 16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月**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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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12   學年度 日間部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語言組)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類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專業

必修 
語聽專題討論 1 1 四 上 

語聽專題討論

（一） 
1 1 四 上  

專業

必修 
語聽專題討論 1 1 四 下 

語聽專題討論

（二） 
1 1 四 下  

 

1.擋修課程 
(1)「語聽解剖生理學」、「言語科
學」、「溝通障礙學導論」、「兒童語
言發展學」、「語音學」、「初階臨床
聽力學與實作」、「語音聲學」、「嗓
音異常」、「語暢障礙學」、「兒童語
言障礙學與實作(一)」、「臨床案
例分析」、「兒童語言障礙學與實
作(二)」、「成人語言障礙學與實
作」、「運動言語障礙學與實
作」、「構音與音韻異常與實
作」、「溝通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一)」、「輔助溝通系統」、「臨床
案例實作」、「吞嚥障礙學與實
作」、「聽能復健學與實作」、
「溝通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二)」
以上任一科目，如學期總分數未達
六十分，則擋修專業必修科目臨床
實習(一)、臨床實習(二)。36 週於
同一實習單位，未通過臨床實習
(一)者，不得修習臨床實習(二)。 
(2)三年級擋修課程不開設暑修課。 
2.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
設計。 
3.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

業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

具畢業資格。 

1.擋修課程 
(1)「語聽解剖生理學」、「言語科
學」、「溝通障礙學導論」、「兒童語
言發展學」、「語音學」、「初階臨床
聽力學與實作」、「語音聲學」、「嗓
音異常」、「語暢障礙學」、「兒童語
言障礙學與實作(一)」、「臨床案
例分析」、「兒童語言障礙學與實
作(二)」、「成人語言障礙學與實
作」、「運動言語障礙學與實
作」、「構音與音韻異常與實
作」、「溝通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一)」、「輔助溝通系統」、「臨床
案例實作」、「吞嚥障礙學與實
作」、「聽能復健學與實作」、
「溝通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二)」
以上任一科目，如學期總分數未達
六十分，則擋修專業必修科目臨床
實習(一)、臨床實習(二)。36 週於
同一實習單位，未通過臨床實習
(一)者，不得修習臨床實習(二)。 
(2)三年級擋修課程不開設暑修課。 
(3) 語聽專題討論與臨床實習必須
於同一學期修課，修讀臨床實習
（ㄧ）時才能修讀語聽專題討論
（一）、修讀臨床實習（二）時才能
修讀語聽專題討論（二）。 
2.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
設計。 
3.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

業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

具畢業資格。 

附註修正 

中華民國112年08月10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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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語言治療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12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37 學分(148 小時)，包括：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 學分/ 3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84 學分/ 93 小時 

（三）選修 23 學分/ 23 小時  

二、各類科目包括：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 學分/32 時數）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識 

人文精神（一） 2/2         

人文精神（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識
課
程 

創意概論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中文閱讀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讀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職場專業英文簡報   2/2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歷史與文明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體育 2/2        體能教育 

分類 

通識 

社會科學類    2/2      

自然科學類    2/2      

通識學分小計 8/9 10/10 4/5 6/6 0/0 2/2 0/0 0/0  

（二）專業必修（84 學分/ 93 小時） 

心理學   2/2         

醫療健康產業概論   2/2        院核心課程 

語聽解剖生理學 3/3*        
*擋修課程如

附註說明 
言語科學  3/3*       

溝通障礙學導論  3/3*       

聽力科學  3/3        

生物統計學  2/2       院核心課程 

醫療照顧倫理   2/2      院核心課程 

兒童語言發展學   3/3*      

*擋修課程如

附註說明 

語音學   2/2*      

初階臨床聽力學與實作   3/4*      

語音聲學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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嗓音異常    3/3*     

*擋修課程如

附註說明 

語暢障礙學    2/2*     

兒童語言障礙學與實作(一)    1/2*     

臨床案例分析     1/1*    

兒童語言障礙學與實作(二)     2/2*    

成人語言障礙學與實作     3/4*    

運動言語障礙學與實作     3/4*    

構音與音韻異常與實作     3/4*    

溝通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一)     3/4*    

輔助溝通系統      2/2*   

臨床案例實作      2/2*   

吞嚥障礙學與實作      3/4*   

聽能復健學與實作      3/4*   

溝通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二)      3/4*   

語聽專題討論語聽專題討論(一)       1/1  
詳附註說明 

臨床實習(一)       9/9  

語聽專題討論語聽專題討論(二)        1/1 
詳附註說明 

臨床實習(二)        9/9 

專業必修學分小計 7/7 11/11 10/11 8/9 15/19 13/16 10/10 10/10  

學分總計 15/16 21/21 14/16 14/15 15/19 15/18 10/10 10/10  

（三）選修 23 學分 

1.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3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20學分，含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6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

至多採認4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4.若取得第二專長證書，其修習之課程皆可認列為畢業學分。 

附註： 
1.擋修課程 
(1)「語聽解剖生理學」、「言語科學」、「溝通障礙學導論」、「兒童語言發展學」、「語音學」、「初階臨床
聽力學與實作」、「語音聲學」、「嗓音異常」、「語暢障礙學」、「兒童語言障礙學與實作(一)」、「臨床
案例分析」、「兒童語言障礙學與實作(二)」、「成人語言障礙學與實作」、「運動言語障礙學與實
作」、「構音與音韻異常與實作」、「溝通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一)」、「輔助溝通系統」、「臨床案
例實作」、「吞嚥障礙學與實作」、「聽能復健學與實作」、「溝通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二)」以上任
一科目，如學期總分數未達六十分，則擋修專業必修科目臨床實習(一)、臨床實習(二)。36 週於同一實
習單位，未通過臨床實習(一)者，不得修習臨床實習(二)。 
(2)三年級擋修課程不開設暑修課。 

(3) 語聽專題討論與臨床實習必須於同一學期修課，修讀臨床實習（ㄧ）時才能修讀語聽專題討論（一）、
修讀臨床實習（二）時才能修讀語聽專題討論（二）。 

2.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設計。 

3.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業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具畢業資格。 

中華民國 112 年 08 月 10 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08 月 16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月**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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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12   學年度 日間部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聽力組)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類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專業

必修 
語聽專題討論 1 1 四 上 

語聽專題討論

（一） 
1 1 四 上  

專業

必修 
語聽專題討論 1 1 四 下 

語聽專題討論

（二） 
1 1 四 下  

 

1.擋修課程 

(1)「語聽解剖生理學」、「言語科

學」、「溝通障礙學導論」、「兒童語

言發展學」、「語音學」、「初階臨床

聽力學與實作」、「語音聲學」、「聽

覺輔具原理運用」、「聽覺輔具實

務」、「進階臨床聽力學與實作」、

「電生理聽力學與實作」、「聽力

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一)」、「內

耳前庭功能評量與實作」、「聽能

復健學與實作」、「嬰幼兒聽力學

與實作」、「聽力障礙臨床評估與

見習 (二)」以上任一科目，如學期

總分數未達六十分，則擋修專業必

修科目臨床實習(一)、臨床實習

(二)。36 週於同一實習單位，未通

過臨床實習(一)者，不得修習臨床

實習(二)。 

(2)三年級擋修課程不開設暑修課。 

2.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

設計。 

3.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

業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

具畢業資格。 

1.擋修課程 

(1)「語聽解剖生理學」、「言語科

學」、「溝通障礙學導論」、「兒童語

言發展學」、「語音學」、「初階臨床

聽力學與實作」、「語音聲學」、「聽

覺輔具原理運用」、「聽覺輔具實

務」、「進階臨床聽力學與實作」、

「電生理聽力學與實作」、「聽力

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一)」、「內

耳前庭功能評量與實作」、「聽能

復健學與實作」、「嬰幼兒聽力學

與實作」、「聽力障礙臨床評估與

見習 (二)」以上任一科目，如學期

總分數未達六十分，則擋修專業必

修科目臨床實習(一)、臨床實習

(二)。36 週於同一實習單位，未通

過臨床實習(一)者，不得修習臨床

實習(二)。 

(2)三年級擋修課程不開設暑修課。 

(3) 語聽專題討論與臨床實習必須

於同一學期修課，修讀臨床實習

（ㄧ）時才能修讀語聽專題討論

（一）、修讀臨床實習（二）時才能

修讀語聽專題討論（二）。 

2.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

設計。 

3.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

業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

具畢業資格。 

附註修正 

中華民國112年08月10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FM-10490-B47  表單修訂日期：108.07.01  保存期限：永久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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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聽力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 (112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37 學分(148 小時)，包括：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 學分/ 3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80 學分/ 89 小時 

（三）選修 27 學分/ 27 小時 

二、各類科目包括：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 學分/32 時數）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識 

人文精神（一） 2/2         

人文精神（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識
課
程 

創意概論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中文閱讀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讀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職場專業英文簡報   2/2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歷史與文明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體育 2/2        體能教育 

分類 

通識 

社會科學類    2/2      

自然科學類    2/2      

通識學分小計 8/9 10/10 4/5 6/6 0/0 2/2 0/0 0/0  

（二）專業必修 （80 學分/ 89 時數） 

心理學  2/2         

醫療健康產業概論 2/2        院核心課程 

語聽解剖生理學 3/3*        
*擋修課程如附

註說明 
言語科學  3/3*       

溝通障礙學導論  3/3*       

聽力科學  3/3        

生物統計學  2/2       院核心課程 

醫療照顧倫理   2/2      院核心課程 

兒童語言發展學   3/3*      

*擋修課程如附

註說明 

語音學   2/2*      

初階臨床聽力學與實作   3/4*      

語音聲學    2/2*     

聽力障礙學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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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覺輔具原理運用    3/3*     
*擋修課程如附

註說明 

教育聽力學     1/1     

聽覺輔具實務     2/3*    

*擋修課程如附

註說明 

進階臨床聽力學與實作     3/4*    

電生理聽力學與實作     3/4*    

聽力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一)     3/4*    

內耳前庭功能評量與實作      3/4*   

聽能復健學與實作      3/4*   

嬰幼兒聽力學與實作      3/4*   

聽力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二)      3/4*   

語聽專題討論語聽專題討論(一)       1/1  
詳附註說明 

臨床實習(一)       9/9  

語聽專題討論語聽專題討論(二)        1/1 
詳附註說明 

臨床實習(二)        9/9 

專業必修學分小計 7/7 11/11 10/11 8/8 12/16 12/16 10/10 10/10  

學分總計 15/16 21/21 14/16 14/14 12/16 14/18 10/10 10/10  

（三）選修 27 學分 

1.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7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20學分，含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6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

至多採認4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4.若取得第二專長證書，其修習之課程皆可認列為畢業學分。 

附註： 

1.擋修課程 

(1)「語聽解剖生理學」、「言語科學」、「溝通障礙學導論」、「兒童語言發展學」、「語音學」、「初階臨

床聽力學與實作」、「語音聲學」、「聽覺輔具原理運用」、「聽覺輔具實務」、「進階臨床聽力學與實

作」、「電生理聽力學與實作」、「聽力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一)」、「內耳前庭功能評量與實

作」、「聽能復健學與實作」、「嬰幼兒聽力學與實作」、「聽力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二)」以上

任一科目，如學期總分數未達六十分，則擋修專業必修科目臨床實習(一)、臨床實習(二)。36 週於同

一實習單位，未通過臨床實習(一)者，不得修習臨床實習(二)。 

(2)三年級擋修課程不開設暑修課。 

(3) 語聽專題討論與臨床實習必須於同一學期修課，修讀臨床實習（ㄧ）時才能修讀語聽專題討論

（一）、修讀臨床實習（二）時才能修讀語聽專題討論（二）。 

2.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設計。 

3.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業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具畢業資格。 

中華民國 112 年 08 月 10 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08 月 16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月**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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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餐旅管理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 111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科目 

類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專業 

必修 
餐飲衛生安全
與法規 2 2 2 上 餐飲衛生安全

與法規 2 2 2 下 學期調整 

專業 

必修 
中式麵食與實
作 3 4 3 上 中式麵食實務 3 4 3 上 課程名稱調整 

專業 

必修 
食品烘焙與實
作 3 4 3 下 食品烘焙實務 3 4 3 下 課程名稱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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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餐旅管理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11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識教育課程  26 學分 / 26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2 學分 / 71 小時 
（三）選修 40 學分 
二、各類科目包括：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一）通識教育課程 26/26 學分

（學分 / 時數）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通識 人文精神 2/2         

基
礎
通
識
課
程 

中文閱讀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讀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歷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創意概論      2/2   創意教育 
體育 2/2        體能教育 

分類 
通識 

人文藝術類       2/2   

自然科學類      2/2    

通識教育課程小計 8/8 2/2 4/4 2/2 2/2 4/4 4/4 0/0  
（二）專業必修 62 / 71 學分（學分 / 時數） 
管理概論 2/2         

餐飲管理 2/2         
咖啡與茶飲實務 3/4         
中餐實務  3/4*         
消費者心理學  2/2        
食材與營養認識  2/2        
餐飲服務實務  3/4        
進階中餐實務  3/4        
旅館管理  2/2        
餐飲英文  2/2        
餐旅人力資源管理   2/2       
西餐實務    3/4*       

客務管理與實務   3/3       
餐飲衛生安全與法規   2/2 2/2      
餐旅會計及財報分析    2/2      
房務管理與實務    3/4      
進階西餐實務    3/4      
酒類知識導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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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餐旅管理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11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中式麵食與實作 
中式麵食實務     3/4     

餐飲成本控制與分析     2/2     
餐旅資訊系統     2/2     
自媒體經營與管理      2/2    
食品烘焙與實作 
食品烘焙實務      3/4    

餐旅行銷管理      2/2    
廚務行政管理與主廚養成       2/2   
菜單設計與說菜技巧        2/2  

專業必修小計 10/12 14/16 10/11 
8/9 

10/12 
12/14 

7/8 7/8 2/2 2/2  

總    計 
18/20 16/18 

14/15 
12/13 

12/14 
14/16 

9/10 11/12 6/6 2/2  

（三）選修 40 學分 
1.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20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

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 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餐旅資訊系統、應用程式設計。 
2. 修習專業實務操作課程與廚藝課程「須穿著課程規定之標準服儀」。 
3. 擋修課程：（*）必修未修習或不及格，則不可修習該連貫性進階課程。 
4. 若取得第二專長證書，其修習之課程皆可認列為畢業學分。 
5. 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業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具畢業資格。 

112.05.11 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12.06.20 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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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旅管理系 四技 科目總表（餐旅服務模組） 
學生修業規定（ 111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科目 

類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基礎通

識課程 
創新思維與應
用 2 2 4 下 創新思維與應

用 2 2 3 下 學期調整 

專業 

必修 
     輕食製作實務 3 4 2 下 課程新增 

專業 

必修 

實務專題製作

(一) 
1 1 3 上 專題實務 1 1 3 上 課程更名 

專業 

必修 
實務專題製作
(二) 1 1 4 下 實務專題製作 1 1 3 下 

課程更名 

學期調整 

專業 

必修 
專業實務 1 1 4 下 專業實務 1 1 3 下 學期調整 

專業 

必修 
校外實習(一) 
海外實習(一) 11 11 3 下 校外實習(一) 

海外實習(一) 11 11 4 上 學期調整 

專業 

必修 
校外實習(二) 
海外實習(二) 11 11 4 上 校外實習(二) 

海外實習(二) 7 7 4 下 
學期調整 

學分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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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旅管理系 四技 科目總表（餐旅服務模組） 
學生修業規定（ 111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 學分 / 3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059學分 / 65 小時 
（三）選修 3839學分 
二、各類科目包括：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32 學分學分 
/ 時數）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識 

人文精神（一） 2/2         
人文精神（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識
課
程 

中文閱讀與書寫（一） 2/2         

中文閱讀與書寫（二）  2/2       
語文教育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美學 2/2        美學教育 
歷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創意概論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體育  2/2       體能教育 

分類 
通識 

人文藝術類    2/2      
自然科學類     2/2     

通識教育課程小計 8/9 6/6 6/7 4/4 4/4 0/0 
2/2 

0/0 2/2 
0/0 

 

（二）專業必修 6059/65  學分（學分 / 時數） 
管理概論 2/2         

餐飲管理 2/2         
廚藝導論 3/4         
餐旅標竿實務研討 1/1         
咖啡與茶飲實務 3/4         
餐飲英文 2/2         
消費者心理學  2/2       民生創新學院核心課程 

旅館管理  2/2        
旅館衛生安全與法規  2/2        
旅館英文   2/2      模組分班上課 
自媒體經營與管理   2/2      民生創新學院核心課程 

房務管理與實務   3/4       
校內實習（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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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旅管理系 四技 科目總表（餐旅服務模組） 
學生修業規定（ 111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校內實習（二）    1/2      
客務管理與實務    3/3      
餐旅人力資源管理    2/2      
輕食製作實務    3/4      
實務專題製作(一) 
專題實務     1/1     

餐旅行銷管理     2/2     
實務專題製作(二)      1/1  1/1  

專業實務      1/1  1/1  

校外實習（一）      
11/11 11/11 

 
兩門選擇一門 

海外實習（一）       

校外實習（二）       
11/11 7/7 兩門選擇一門 

海外實習（二）       

專業必修小計 13/15 6/6 8/10 6/7 
9/11 3/3 11/11 

2/2 
11/11 2/2 

7/7  

總    計 21/24 12/12 14/17 
10/11 
13/15 

7/7 
11/11 
4/4 

11/11 
4/4 
7/7  

（三）選修 3839學分 
1.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819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

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 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設計。 

2. 校內實習課程訂於二上及二下為課程實施期間，每學期實習時數 36小時。 

實習單位為實習旅館與弘櫻館外場，進行實習課程。如有異動或修正依「弘光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學

生校內實習實施要點」辦理。 

3. 學生於畢業前需取得一個跨系學分學程，並依據「弘光科技大學學分學程畢業資格審核要點」辦理。 

4. 修習專業實務操作課程與廚藝課程「須穿著課程規定之標準服儀」。 

5. 若取得第二專長證書，其修習之課程皆可認列為畢業學分。 

6. 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業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具畢業資格。 

112.05.11 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12.06.20 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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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旅管理系 四技 科目總表（亞廚廚藝模組） 
學生修業規定（ 111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科目 

類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基礎通

識課程 
創新思維與應
用 2 2 4 下 創新思維與應

用 2 2 3 下 學期調整 

專業 

必修 
     日本料理實務 3 4 2 下 課程新增 

專業 

必修 
中式麵食與實
作 3 4 2 上 中式麵食實務 3 4 2 上 課程名稱調整 

專業 

必修 
實務專題製作
(一) 1 1 3 上 專題實務 1 1 3 上 課程名稱調整 

專業 

必修 
實務專題製作
(二) 1 1 4 下 實務專題製作 1 1 3 下 

課程名稱調整 

學期調整 

專業 

必修 
專業實務 1 1 4 下 專業實務 1 1 3 下 學期調整 

專業 

必修 
校外實習(一) 
海外實習(一) 11 11 3 下 校外實習(一) 

海外實習(一) 11 11 4 上 學期調整 

專業 

必修 
校外實習(二) 
海外實習(二) 11 11 4 上 校外實習(二) 

海外實習(二) 7 7 4 下 
學期調整 

學分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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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旅管理系 四技 科目總表（亞洲廚藝模組） 
學生修業規定（ 111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 學分 / 3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160學分 / 68 小時 
（三）選修 3738學分  
二、各類科目包括：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一） 通識教育課程30/32 學分 
（學分 / 時數）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識 

人文精神（一） 2/2         

人文精神（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識
課
程 

中文閱讀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讀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美學 2/2        美學教育 
歷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創意概論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體育  2/2       體能教育 

分類 
通識 

人文藝術類    2/2      

自然科學類     2/2     

通識教育課程小計 8/9 6/6 6/7 4/4 4/4 0/0 
2/2 0/0 2/2 

0/0 
 

（二）專業必修 6160/68 學分（學分 / 時數） 
管理概論 2/2         

餐飲管理 2/2         
廚藝導論 3/4         
餐旅標竿實務研討 1/1         
咖啡與茶飲實務 3/4         
餐飲英文 2/2         
消費者心理學  2/2       民生創新學院核心課程 

餐飲衛生安全與法規  2/2        
中餐實務  3/4*        

自媒體經營與管理   2/2      民生創新學院核心課程 

進階中餐實務   3/4       
中式麵食與實務 
中式麵食實務   3/4       

校內實習（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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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旅管理系 四技 科目總表（亞洲廚藝模組） 
學生修業規定（ 111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校內實習（二）    1/2      

餐旅人力資源管理    2/2      

日本料理實務    3/4      
實務專題製作(一) 
專題實務     1/1     

餐旅行銷管理     2/2     

廚務行政管理與主廚養成      2/2     

實務專題製作(二)      1/1  1/1  
專業實務      1/1  1/1  

校外實習（一）      
11/11 11/11 

 
兩門選擇一門 

海外實習（一）       

校外實習（二）       
11/11 7/7 兩門選擇一門 

海外實習（二）       

專業必修小計 13/15 7/8 9/12 3/4 
6/8 5/5 11/11 

2/2 
11/11 2/2 

7/7  

總    計 21/24 13/14 15/19 7/8 
10/12 

9/9 11/11 
4/4 11/11 4/4 

7/7  

（三）選修  3738 學分 
1.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718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

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 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設計。 
2. 校內實習課程訂於二上及二下為課程實施期間，每學期實習時數 36 小時。 

實習單位由弘櫻館內場、弘櫻館外場、弘磨坊、紅師父擇二進行實習課程。如有異動或修正依「弘光

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學生校內實習實施要點」辦理。 
3. 學生於畢業前需取得一個跨系學分學程，並依據「弘光科技大學學分學程畢業資格審核要點」辦理。 
4. 修習專業實務操作課程與廚藝課程「須穿著課程規定之標準服儀」。 

5. 擋修課程：（*）必修未修習或不及格，則不可修習該連貫性進階課程。 

6. 若取得第二專長證書，其修習之課程皆可認列為畢業學分。 
7. 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業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具畢業資格。 

112.05.11 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12.06.20 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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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旅管理系 四技 科目總表（西餐廚藝模組） 
學生修業規定（ 111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科目 

類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基礎通

識課程 
創新思維與應
用 2 2 4 下 創新思維與應

用 2 2 3 下 學期調整 

專業 

必修 
     歐陸主題餐點

實務 3 4 2 下 新增課程 

專業 

必修 
食品烘焙與實
作 3 4 2 上 食品烘焙實務 3 4 2 上 課程名稱調整 

專業 

必修 
實務專題製作
(一) 1 1 3 上 專題實務 1 1 3 上 課程名稱調整 

專業 

必修 
實務專題製作
(二) 1 1 4 下 實務專題製作 1 1 3 下 

學期調整 

課程名稱調整 

專業 

必修 
專業實務 1 1 4 下 專業實務 1 1 3 下 學期調整 

專業 

必修 
校外實習(一) 
海外實習(一) 11 11 3 下 校外實習(一) 

海外實習(一) 11 11 4 上 學期調整 

專業 

必修 
校外實習(二) 
海外實習(二) 11 11 4 上 校外實習(二) 

海外實習(二) 7 7 4 下 
學期調整 

學分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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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旅管理系 四技 科目總表（西餐廚藝模組） 
學生修業規定（ 111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 學分 / 3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160學分 / 68 小時 
（三）選修 3738學分  
二、各類科目包括：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一） 通識教育課程 30/32 學分 
（學分 / 時數）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識 

人文精神（一） 2/2         

人文精神（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識
課
程 

中文閱讀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讀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美學 2/2        美學教育 
歷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創意概論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體育  2/2       體能教育 

分類 
通識 

人文藝術類    2/2      
自然科學類     2/2     

通識教育課程小計 8/9 6/6 6/7 4/4 4/4 0/0 
2/2 0/0 2/2 

0/0  

（二）專業必修 61/68 學分（學分 / 時數） 
管理概論 2/2         

餐飲管理 2/2         
廚藝導論 3/4         
餐旅標竿實務研討 1/1         
咖啡與茶飲實務 3/4         
餐飲英文 2/2         
消費者心理學  2/2       民生創新學院核心課程 
餐飲衛生安全與法規  2/2        
西餐實務  3/4*        
自媒體經營與管理   2/2      民生創新學院核心課程 
進階西餐實務   3/4       
食品烘焙與實務 
食品烘焙實務   3/4       

校內實習（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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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旅管理系 四技 科目總表（西餐廚藝模組） 
學生修業規定（ 111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校內實習（二）    1/2      

餐旅人力資源管理    2/2      

歐陸主題餐點實務    3/4      
實務專題製作（一） 
專題實務     1/1     

餐旅行銷管理     2/2     

廚務行政管理與主廚養成      2/2     

實務專題製作（二）      1/1  1/1  

專業實務      1/1  1/1  

校外實習（一）      
11/11 11/11 

 
兩門選擇一門 

海外實習（一）       

校外實習（二）       
11/11 7/7 兩門選擇一門 

海外實習（二）       

專業必修小計 13/15 7/8 9/12 3/4 
6/8 5/5 11/11 

2/2 
11/11 2/2 

7/7  

總    計 21/24 13/14 15/19 7/8 
10/12 

9/9 11/11 
4/4 11/11 4/4 

7/7  

（三）選修 3738 學分 
1.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718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

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 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設計。 

2. 校內實習課程訂於二上及二下為課程實施期間，每學期實習時數 36小時。 

實習單位由弘櫻館內場、弘櫻館外場、弘磨坊、紅師父擇二進行實習課程。如有異動或修正依「弘光

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學生校內實習實施要點」辦理。 

3. 學生於畢業前需取得一個跨系學分學程，並依據「弘光科技大學學分學程畢業資格審核要點」辦理。 

4. 修習專業實務操作課程與廚藝課程「須穿著課程規定之標準服儀」。 

5. 擋修課程：（*）必修未修習或不及格，則不可修習該連貫性進階課程。 

6. 若取得第二專長證書，其修習之課程皆可認列為畢業學分。 

7. 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業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具畢業資格。 

112.05.11 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12.06.20 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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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旅管理系 四技 科目總表（餐旅服務模組） 
學生修業規定（ 112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科目 

類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基礎通

識課程 
創新思維與應
用 2 2 4 下 創新思維與應

用 2 2 3 下 學期調整 

專業 

必修 
餐飲英文 2 2 1 上 餐旅英文 2 2 1 上 課程名稱調整 

專業 

必修 
     專業顧客服務 2 2 3 下 課程新增 

專業 

必修 
旅館英文 2 2 2 上 進階餐旅英文 2 2 2 上 課程名稱調整 

專業 

必修 
實務專題製作 1 1 4 下 實務專題製作 1 1 3 下 學期調整 

專業 

必修 
專業實務 1 1 4 下 專業實務 1 1 3 下 學期調整 

專業 

必修 
校外實習(一) 
海外實習(一) 11 11 3 下 校外實習(一) 

海外實習(一) 11 11 4 上 學期調整 

專業 

必修 
校外實習(二) 
海外實習(二) 11 11 4 上 校外實習(二) 

海外實習(二) 7 7 4 下 
學期調整 

學分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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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旅管理系 四技 科目總表（餐旅服務模組） 
學生修業規定（ 112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 學分 / 3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0 / 65 時 
（三）選修 38 學分 
二、各類科目包括：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32 學分學分 
/ 時數）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識 

人文精神（一） 2/2         
人文精神（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識
課
程 

中文閱讀與書寫（一） 2/2         

中文閱讀與書寫（二）  2/2       

語文教育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英語簡報實務         
職場專業英文簡報    2/2      
歷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創意概論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體育  2/2       體能教育 

分類 
通識 

人文藝術類    2/2      
自然科學類     2/2     

通識教育課程小計 8/9 6/6 4/5 6/6 4/4 0/0 
2/2 0/0 2/2 

0/0  

（二）專業必修 60/65  學分（學分 / 時數） 
消費者心理學 2/2         

咖啡與茶飲實務 3/4         

管理概論 2/2         

廚藝導論 3/4         
餐飲英文 
餐旅英文 2/2         

餐飲管理  2/2        
旅館管理  2/2        
旅館衛生安全與法規  2/2        

國際禮儀  2/2        

自媒體經營與管理   2/2      民生創新學院核心課程 
校內實習（一）   1/2       

餐旅會計及財報分析   2/2       

房務管理與實務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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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旅管理系 四技 科目總表（餐旅服務模組） 
學生修業規定（ 112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旅館英文 
進階餐旅英文   2/2      餐旅服務組 

校內實習（二）    1/2      
餐旅人力資源管理    2/2      
客務管理與實務    3/3      
餐旅行銷管理     2/2     
實務專題製作      1/1  1/1  

專業實務      1/1  1/1  

專業顧客服務      2/2    

校外實習（一）      
10/10 11/11 

 
兩門選擇一門 

海外實習（一）       

校外實習（二）       
10/10 7/7 兩門選擇一門 

海外實習（二）       

專業必修小計 12/14 8/8 9/11 5/6 2/2 10/10 
2/2 

10/10 
11/11 

2/2 
7/7  

總    計 20/23 14/14 13/16 11/12 6/6 
10/10 
4/4 

10/10 
11/11 

4/4 
7/7  

（三）選修 38 學分 
1.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8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

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7. 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設計。 

8. 校內實習課程訂於二上及二下為課程實施期間，每學期實習時數 36小時。 

實習單位由弘櫻館內場、弘櫻館外場、弘磨坊、紅師父擇二進行實習課程。如有異動或修正依「弘

光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學生校內實習實施要點」辦理。 

9. 學生於畢業前需取得一個跨系學分學程，並依據「弘光科技大學學分學程畢業資格審核要點」辦

理。 

10. 修習專業實務操作課程與廚藝課程「須穿著課程規定之標準服儀」。 

11. 若取得第二專長證書，其修習之課程皆可認列為畢業學分。 

12. 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業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具畢業資格。 

112.05.11 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12.06.20 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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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旅管理系 四技 科目總表（亞廚廚藝模組） 
學生修業規定（ 112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科目 

類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基礎通

識課程 
創新思維與應
用 2 2 4 下 創新思維與應

用 2 2 3 下 學期調整 

專業 

必修 
餐飲英文 2 2 1 上 餐旅英文 2 2 1 上 課程名稱調整 

專業 

必修 
中式麵食與實
務 3 4 2 上 中式麵食實務 3 4 1 下 

課程名稱調整 

學期調整 

專業 

必修 
     進階餐旅英文

會話 2 2 2 上 課程新增 

專業 

必修 
實務專題製作 1 1 4 下 實務專題製作 1 1 3 下 學期調整 

專業 

必修 
專業實務 1 1 4 下 專業實務 1 1 3 下 學期調整 

專業 

必修 
校外實習(一) 
海外實習(一) 11 11 3 下 校外實習(一) 11 11 4 上 學期調整 

專業 

必修 
校外實習(二) 
海外實習(二) 11 11 4 上 校外實習(二) 7 7 4 下 

學期調整 

學分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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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旅管理系 四技 科目總表（亞洲廚藝模組） 
學生修業規定（ 112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 學分 / 3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1 分 / 68 小時 
（三）選修 37 學分  
二、各類科目包括：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二） 通識教育課程30/32 學分 
（學分 / 時數）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識 

人文精神（一） 2/2         

人文精神（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識
課
程 

中文閱讀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讀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職場專業英文簡報    2/2     

歷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創意概論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體育  2/2       體能教育 

分類 
通識 

人文藝術類    2/2      

自然科學類     2/2     

通識教育課程小計 8/9 6/6 4/5 6/6 4/4 0/0 
2/2 0/0 2/2 

0/0  

（二）專業必修 61/68 學分（學分 / 時數） 

消費者心理學 2/2        民生創新學院核心課程 

咖啡與茶飲實務 3/4         

管理概論 2/2         

廚藝導論 3/4         
餐飲英文 
餐旅英文 2/2         

餐飲管理  2/2        

旅館管理  2/2        

餐飲衛生安全與法規  2/2        

中餐實務  3/4        

食材與營養認識  2/2        
中式麵食與實務 
中式麵食實務  3/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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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旅管理系 四技 科目總表（亞洲廚藝模組） 
學生修業規定（ 112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校內實習（一）   1/2       

進階餐旅英文   2/2      廚藝組混班 

餐旅會計及財報分析   2/2       

自媒體經營與管理   2/2      民生創新學院核心課程 

進階中餐實務   3/4       

校內實習（二）    1/2      

餐旅人力資源管理    2/2      

餐旅行銷管理     2/2     

校外實習（一）      
10/10 11/11 

 
兩門選擇一門 

海外實習（一）       

校外實習（二）       
10/10 7/7 兩門選擇一門 

海外實習（二）       

實務專題製作      1/1  1/1  
專業實務      1/1  1/1  

專業必修小計 12/14 11/12 
14/16 

11/14 
10/12 3/4 2/2 10/10 

2/2 
10/10 
11/11 

2/2 
7/7  

總    計 20/23 17/18 
20/22 

14/18 
14/17 

9/10 6/6 
10/10 
4/4 

10/10 
11/11 

4/4 
7/7  

（三）選修  37 學分 
1.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7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

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8. 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設計。 
9. 校內實習課程訂於二上及二下為課程實施期間，每學期實習時數 36 小時。 

實習單位由弘櫻館內場、弘櫻館外場、弘磨坊、紅師父擇二進行實習課程。如有異動或修正依「弘光

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學生校內實習實施要點」辦理。 
10. 學生於畢業前需取得一個跨系學分學程，並依據「弘光科技大學學分學程畢業資格審核要點」辦理。 
11. 修習專業實務操作課程與廚藝課程「須穿著課程規定之標準服儀」。 

12. 擋修課程：（*）必修未修習或不及格，則不可修習該連貫性進階課程。 

13. 若取得第二專長證書，其修習之課程皆可認列為畢業學分。 
14. 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業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具畢業資格。 

112.05.11 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12.06.20 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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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旅管理系 四技 科目總表（西廚廚藝模組） 
學生修業規定（ 112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科目 

類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基礎通

識課程 
創新思維與應
用 2 2 4 下 創新思維與應

用 2 2 3 下 學期調整 

專業 

必修 
餐飲英文 2 2 1 上 餐旅英文 2 2 1 上 課程名稱調整 

專業 

必修 
     進階餐旅英文 2 2 2 上 課程新增 

專業 

必修 
食品烘焙與實
務   2 上 食品烘焙實務 3 4 2 上 課程名稱調整 

專業 

必修 
實務專題製作 1 1 4 下 實務專題製作 1 1 3 下 學期調整 

專業 

必修 
專業實務 1 1 4 下 專業實務 1 1 3 下 學期調整 

專業 

必修 
校外實習(一) 
海外實習(一) 11 11 3 下 校外實習(一) 11 11 4 上 學期調整 

專業 

必修 
校外實習(二) 
海外實習(二) 11 11 4 上 校外實習(二) 7 7 4 下 

學期調整 

學分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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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旅管理系 四技 科目總表（西餐廚藝模組） 
學生修業規定（ 112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 學分 / 3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1 學分 / 68 小時 
（三）選修 37 學分  
二、各類科目包括：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二） 通識教育課程 30/32 學分 
（學分 / 時數）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識 

人文精神（一） 2/2         

人文精神（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識
課
程 

中文閱讀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讀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職場專業英文簡報    2/2     

歷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創意概論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體育  2/2       體能教育 

分類 
通識 

人文藝術類    2/2      

自然科學類     2/2     

通識教育課程小計 8/9 6/6 4/5 6/6 4/4 0/0 
2/2 0/0 2/2 

0/0 
 

（二）專業必修 61/68 學分（學分 / 時數） 
消費者心理學 2/2        民生創新學院核心課程 

咖啡與茶飲實務 3/4         

管理概論 2/2         

廚藝導論實務 3/4         
餐飲英文 
餐旅英文 2/2         

餐飲管理  2/2        

旅館管理  2/2        

餐飲衛生安全與法規  2/2        

西餐實務  3/4        

食材與營養認識  2/2        
食品烘焙與實務 
食品烘焙實務  3/4        

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旅管理系 四技 科目總表（西餐廚藝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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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修業規定（ 112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校內實習（一）   1/2       

進階餐旅英文   2/2      廚藝組混班 

餐旅會計及財報分析   2/2       

自媒體經營與管理   2/2      民生創新學院核心課程 

進階西餐實務   3/4       

校內實習（二）    1/2     

 
 

餐旅人力資源管理    2/2     

餐旅行銷管理     2/2    

校外實習（一）      
10/10 11/11 

 

海外實習（一）       

校外實習（二）       
10/10 7/7 兩門選擇一門 

海外實習（二）       

實務專題製作      1/1  1/1  

專業實務      1/1  1/1  

專業必修小計 12/14 14/16 8/10 
10/12 3/4 2/2 10/10 

2/2 
10/10 
11/11 

2/2 
7/7  

總    計 20/23 20/22 12/15 
14/17 9/10 6/6 10/10 

4/4 
10/10 
11/11 

4/4 
7/7  

（三）選修 37 學分 
1.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7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

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8. 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設計。 

9. 校內實習課程訂於二上及二下為課程實施期間，每學期實習時數 36小時。 

實習單位由弘櫻館內場、弘櫻館外場、弘磨坊、紅師父擇二進行實習課程。如有異動或修正依「弘光

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學生校內實習實施要點」辦理。 

10. 學生於畢業前需取得一個跨系學分學程，並依據「弘光科技大學學分學程畢業資格審核要點」辦理。 

11. 修習專業實務操作課程與廚藝課程「須穿著課程規定之標準服儀」。 

12. 擋修課程：（*）必修未修習或不及格，則不可修習該連貫性進階課程。 

13. 若取得第二專長證書，其修習之課程皆可認列為畢業學分。 

14. 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業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具畢業資格。 

112.05.11 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12.06.20 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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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餐旅管理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 112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科目 

類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專業 

必修 
餐飲英文 2 2 1 下 餐旅英文 2 2 1 下 課程名稱調整 

專業 

必修 
中式麵食與實
務 3 4 2 下 中式麵食實務 3 4 2 下 課程名稱調整 

專業 

必修 
食品烘焙與實
務 3 4 3 上 食品烘焙實務 3 4 3 上 課程名稱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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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餐旅管理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12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識教育課程  26 學分 / 26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2 學分 / 71 小時 
（三）選修 40 學分 
二、各類科目包括：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一）通識教育課程 26/26 學分

（學分 / 時數）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通識 人文精神   2/2       

基
礎
通
識
課
程 

中文閱讀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讀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歷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創意概論        2/2 創意教育 
體育   2/2      體能教育 

分類 
通識 

人文藝術類       2/2   

自然科學類      2/2    

通識教育課程小計 4/4 4/4 6/6 0/0 2/2 4/4 4/4 2/2  
（二）專業必修 62 / 71 學分（學分 / 時數/） 
管理概論 2/2         

餐飲管理 2/2         
食材與營養認識 2/2         
中餐實務  3/4*         
餐飲衛生安全與法規 2/2         
餐飲服務實務 3/4         
消費者心理學  2/2        
職場溝通與應用  2/2        
餐旅會計及財報分析  2/2        
進階中餐實務  3/4        
餐飲英文 
餐旅英文  2/2        

咖啡與茶飲實務  3/4        
餐旅人力資源管理   2/2       
餐飲成本控制與分析   2/2       
西餐實務    3/4*       

旅館管理   2/2       

自媒體經營與管理    2/2      
餐旅行銷管理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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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餐旅管理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12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進階西餐實務    3/4      
房務管理與實務    3/4      
中式麵食與實務 
中式麵食實務    3/4      

顧客抱怨處理    2/2      
國際禮儀     2/2     
客務管理與實務     3/3     
食品烘焙與實務 
食品烘焙實務     3/4     

餐旅資訊系統       2/2   
專業必修小計 14/16 14/16 9/10 15/18 8/9 0/0 2/2 0/0  
總    計 18/20 18/20 15/16 15/18 12/13 4/4 6/6 2/2  

（三）選修 40 學分 
1.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20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

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6. 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餐旅資訊系統、應用程式設計。 
7. 修習專業實務操作課程與廚藝課程「須穿著課程規定之標準服儀」。 
8. 擋修課程：（*）必修未修習或不及格，則不可修習該連貫性進階課程。 
9. 若取得第二專長證書，其修習之課程皆可認列為畢業學分。 
10. 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業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具畢業資格。 

112.05.11 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12.06.20 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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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光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 日間部 食科系 四技 烘焙科技組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類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附註 

附註： 
1.擋修課程：（

＊
）必選修未修習或不及

格，則不可修習該連貫性課程。 
2.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網路與軟體應

用、應用程式設計。 
3.「若取得第二專長證書，其修習之課

程皆可認列為畢業學分」 
4.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業

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具畢

業資格。 

附註： 
1.擋修課程：（

＊
）必選修未修習或不及

格，則不可修習該連貫性課程。 
2.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網路與軟體應

用、應用程式設計。 
3.本系學生須至少修畢本校開設之任一

門跨系學程，實符合畢業資格 
4.「若取得第二專長證書，其修習之課

程皆可認列為畢業學分」 
5.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業

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具畢

業資格。 

新增第五點 

112.08.07 系課程會議通過 
112.8.14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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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食品科技系 烘焙科技組 四技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 學分／3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0 學分／ 67 小時 
（三）選修   38 學分／38 小時 
二、各類科目包括：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32 學分（學

分／時數）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識 

人文精神(一)  2/2       
 

人文精神(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識
課
程 

中文閱讀與書寫(一) 2/2        

 
中文閱讀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歷史與文明   2/2      

公民素養 
民主與法治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素養 
創意概論    2/2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體育  2/2        

分
類

通
識 

社會科學類      2/2    

人文藝術類     2/2     

小計 4/4 8/9 4/4 4/5 4/4 4/4 2/2 0/0  
(二) 專業必修 60 學分/ 67  小時 

餅乾實作 2/3         
烘焙學 2/2         
營養學 2/2         
食品微生物學(含實驗)  3/3        
烘焙實作原理  2/2        

食品衛生與安全  2/2        

食品加工學(含實驗)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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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食品科技系 烘焙科技組 四技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中式麵食與實作(二)    3/4      
麵包實作(二)    3/4      

西點蛋糕實作 (二)    3/3      

管理概論    2/2     院必修 
麵包實作(三)     3/4     
西點蛋糕裝飾(一)     2/2     
西點蛋糕實作 (三)     3/4     
食品化學(含實驗)     3/3     
消費者心理學     2/2    院必修 

西點蛋糕裝飾(二)      2/2    

食品分析(含實驗)      3/3    

食品添加物(含實驗)      2/2    

校內專業實習      1/1    

專業實習       9/9   

專題製作        1/2 畢業成果展 

專題討論        2/2  

小計 6/7 7/7 3/4 11/13 13/15 8/8 9/9 3/4  

總計 10/11 15/16 7/8 15/18 17/19 12/13 11/11 3/4  

（三）選修 38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8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

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擋修課程：（

＊
）必選修未修習或不及格，則不可修習該連貫性課程。 

2.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網路與軟體應用、應用程式設計。 
3.本系學生須至少修畢本校開設之任一門跨系學程，實符合畢業資格 
4.「若取得第二專長證書，其修習之課程皆可認列為畢業學分」 
5.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業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具畢業資格。 

112.08.07 系課程會議通過 
112.08.14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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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食品科技系 食品科技組  二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10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72 學分，包括：(必修 49 學分/選修 23 學分) 
（一）通識教育課程 12 學分／1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37 學分／40 小時 
（三）選修 23 學分／23 小時 
二、各類科目包括：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備註 （一）通識教育課程學分/小時 
    （12 學分／12 時數） 上 下 上 下 

核心通識

課程 人文精神 2/2     

基礎通識

課程 
文學欣賞與書寫 2/2    

 
英文進階閱讀  2/2   

分類通識

課程 

社會科學類  2/2    
人文藝術類   2/2   
自然科學類    2/2  

通識教育課程小計 4/4 4/4 2/2 2/2  
（二）專業必修學分/小時（37 學分／40 時數） 
食物學原理 2/2     
生理學 2/2     
分析化學(含實驗) 2/2     
營養學  2/2    
飲料調製  2/2    
機能性食品  2/2    
食品微生物學(含實驗)  2/2    
消費者心理學  2/2    
食品加工學(一)   2/2   
食品加工學實驗(一)   1/2   
食品加工學(二)    2/2  
食品加工學實驗(二)    1/2  
生物化學(一)   2/2   
食品化學(一)   2/2   
食品化學實驗(一)   1/2   
食品衛生與安全    2/2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2/2  
食品添加物(含實驗)   2/2   
感官品評(含實驗)   2/2   
釀酒技術(含實驗)    2/2  

 小  計 6/6 10/10 12/14 9/10  
（三）選修 23 學分 
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23 學分。 

112.08.07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12.8.14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過 

第 71 頁



弘光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 進修部 食科系 四技 食品科技組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類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必修 創新思維與應用 2 2 三 上 創新思維與應用 2 2 三 上 刪除 

          112.06.16 系課程會議通過 
112.6.20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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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食品科技系 食品科技組 四技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11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識教育課程       26 28 學分／26  28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0 學分／68 小時 
（三）選修      42 40 學分／42 40 小時 
二、各類科目包括：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一）通識教育課程 26 28/26 28 學
分（學分／時數）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通
識

核
心 人文精神 2/2        

語文素養 

基
礎
通
識
課
程 

中文閱讀與書寫(一) 2/2        
中文閱讀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歷史與文明       2/2  

公民素養 
民主與法治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素養 
創意概論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體育  2/2        

分
類 

通
識 

社會科學類      2/2    

人文藝術類    2/2      

小計  8/8 6/6 2/2 2/2 0/0 
2/2 4/4 2/2 2/2  

(二)專業必修 60 學分/ 68 小時 
普通生物學 2/2         
普通化學(含實驗) 2/2         
餅乾實作 3/4         
營養學  2/2        
普通微生物學  2/2        
普通微生物學實驗  1/2        
中式米食與實作(一)  3/4        
有機化學(含實驗)  2/2        

生物化學(含實驗)   3/4       

食品加工學(一)   2/2      食品技師資格

科目 

食品加工學實驗(一)   1/2      食品技師資格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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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食品科技系  食品科技組   四技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11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食品加工學(二)    2/2     食品技師考科 

食品加工學實驗(二)    1/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食品微生物學(含實驗)    2/2      

食品化學（一）     2/2    食品技師考科 

食品化學實驗（一）     1/2     

食品衛生與安全     2/2    食品技師考科 

食品添加物(含實驗)     2/2     

管理概論    2/2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2/2    

食品分析(一)      2/2   食品技師考科 
技術士檢定項目 

食品分析實驗(一)      1/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技術士檢定項目 

食品生物技術(含實驗)      2/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機能性食品    2/2      

文獻選讀      2/2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2/2   

食品工程學       2/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專題討論       2/2   

食品工廠管理       2/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食品儀器分析(含實驗)       2/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消費者心理學        2/2  

小    計 7/8 10/12 6/8 
 

9/10 
 

7/8 
 

9/10 
 

10/10 2/2  

學分總計 15/16 16/18 8/10 
 

11/12 
 

7/8 
9/10 

 
13/14 

 
12/12 4/4  

（三）選修 42 40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22 20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
至多採認 4 學分）。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擋修課程：（＊）必選修未修習或不及格，則不可修習該連貫課程。 
2.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網路與軟體應用、應用程式設計。 
3.「若取得第二專長證書，其修習之課程皆可認列為畢業學分」 

112.06.16 系課程會議通過 
112.06.20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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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 進修部 食科系 四技 烘焙科技組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類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必修 創新思維與應用 2 2 三 上 創新思維與應用 2 2 三 上 刪除 

        112.06.16 系課程會議通過 
           112.06.20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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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食品科技系 烘焙科技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11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識教育課程 26 28 學分／26 28 小時 
（二）專業必修 59 學分／68 小時 
（三）選修 41 學分／41 小時 
二、各類科目包括：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一）通識教育課程 26 28 /26 28
學分（學分／時數）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識 人文精神 2/2         

基
礎
通
識
課
程 

中文閲讀與書寫(一) 2/2        
創意教育 

中文閲讀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語文教育 
英文(二)  2/2       
歷史與文明       2/2  
民主與法治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公民教育 
美學   2/2      
創意概論    2/2     資訊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體能教育 

分
類

通
識 

社會科學類      2/2    
人文藝術類       2/2   

小計 6/6 6/6 2/2 2/2 
0/0 
2/2 

4/4 4/4 2/2  

(二) 專業必修 59 學分/ 68 小時 
餅乾實作 3/4         
烘焙學 2/2         
營養學 2/2         
烘焙實作原理  2/2        
食品衛生與安全  2/2        
食品微生物學(含實驗)   3/3       
食品加工學(含實驗)   3/4       
進階麵包實作   3/4       

進階中式麵食與實作      3/4    
管理概論    2/2     院必修 

異國麵包實作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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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食品科技系 烘焙科技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11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進階蛋糕與西點實作     3/3     

色彩學     2/2     

西點蛋糕裝飾(一)     3/3     

消費者心理學        2/2 院必修 

食品化學(含實驗)     3/4     

異國蛋糕與西點實作      3/4    

地方特色產品實作       3/4   

食品分析(含實驗)      3/4    

文獻選讀      2/2    

食品添加物(含實驗)       2/2   

專題討論       2/2   

中式米食與實作        3/3  

小計 7/8 4/4 9/11 5/6 
 

11/12 
 

11/14 7/8 
 

5/5 
 

 

學分總計 13/14 10/10 11/13 7/8 

 
11/12 
13/14 

 

15/18 11/12 
 

7/7 
 

 

（三）選修 43 41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23 21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學分，含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

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擋修課程：（

＊
）必選修未修習或不及格，則不可修習該連貫性課程。 

2.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網路與軟體應用、應用程式設計。 
3.「若取得第二專長證書，其修習之課程皆可認列為畢業學分」 

112.06.16 系課程會議通過 
112.06.20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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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 日間部 食科系 四技 烘焙科技組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類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附註 

附註： 
1.擋修課程：（

＊
）必選修未修習或不及

格，則不可修習該連貫性課程。 
2.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網路與軟體應

用、應用程式設計。 
3.「若取得第二專長證書，其修習之課

程皆可認列為畢業學分」 
4.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業

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具畢

業資格。 

附註： 
1.擋修課程：（

＊
）必選修未修習或不及

格，則不可修習該連貫性課程。 
2.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網路與軟體應

用、應用程式設計。 
3.本系學生須至少修畢本校開設之任一

門跨系學程，實符合畢業資格 
4.「若取得第二專長證書，其修習之課

程皆可認列為畢業學分」 
5.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業

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具畢

業資格。 

新增第五點 

112.08.07 系課程會議通過 
112.8.14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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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食品科技系 烘焙科技組 四技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11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 學分／3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0 學分／67 小時 
（三）選修   38 學分／38 小時 
二、各類科目包括：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32 學分（學

分／時數）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識 

人文精神(一)  2/2       
 

人文精神(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識
課
程 

中文閱讀與書寫(一) 2/2        

 
中文閱讀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歷史與文明   2/2      

公民素養 
民主與法治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素養 

創意概論    2/2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體育  2/2        

分類通 

社會科學類      2/2    

人文藝術類     2/2     

小計 4/4 6/7 6/6 4/5 4/4 4/4 2/2 0//0  
(二) 專業必修 60 學分/ 67 小時 

餅乾實作 3/4         
烘焙學 2/2         
營養學 2/2         
食品微生物學(含實驗)  3/3        
烘焙實作原理  2/2        

食品衛生與安全  2/2        

進階麵包實作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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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食品科技系 烘焙科技組 四技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11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西點蛋糕裝飾(一)   2/2       

進階蛋糕與西點實作   3/3       

食品加工學(含實驗)   3/4       

進階中式麵食與實作      3/4    

管理概論    2/2     院必修 

異國麵包實作    3/4      

異國蛋糕與西點實作     3/4     

食品化學(含實驗)     3/3     

消費者心理學     2/2    院必修 

食品分析(含實驗)      3/3    

食品添加物(含實驗)      2/2    

校內專業實習      1/1    

專業實習       9/9   

專題製作        2/3 
畢業成果

展 

專題討論        2/2  

小計 7/8 10/11 8/9 
 

5/6 
 

8/9 
 

9/10 
 

9/9 4/5  

總計 11/12 16/18 14/15 
9/11 
 

12/13 
 

13/14 
 

11/11 4/5  

（三）選修 38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8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學分，含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

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擋修課程：（

＊
）必選修未修習或不及格，則不可修習該連貫性課程。 

2.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網路與軟體應用、應用程式設計。 
3.本系學生須至少修畢本校開設之任一門跨系學程，實符合畢業資格 
4.「若取得第二專長證書，其修習之課程皆可認列為畢業學分」 
5.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業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具畢業資格。 

112.08.07 系課程會議通過 
112.08.14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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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光科技大學 

     112 學年度 日間部 食科系 四技 烘焙科技組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類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附註 

附註： 
1.擋修課程：（

＊
）必選修未修習或不及

格，則不可修習該連貫性課程。 
2.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網路與軟體應

用、應用程式設計。 
3.「若取得第二專長證書，其修習之課

程皆可認列為畢業學分」 
4.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業

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具畢

業資格。 

附註： 
1.擋修課程：（

＊
）必選修未修習或不及

格，則不可修習該連貫性課程。 
2.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網路與軟體應

用、應用程式設計。 
3.本系學生須至少修畢本校開設之任一

門跨系學程，實符合畢業資格 
4.「若取得第二專長證書，其修習之課

程皆可認列為畢業學分」 
5.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業

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具畢

業資格。 

新增第五點 

112.08.07 系課程會議通過 
112.8.14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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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食品科技系 烘焙科技組 四技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12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 學分／3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0 學分／67 小時 
（三）選修   38 學分／38 小時 
二、各類科目包括：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32 學分（學

分／時數）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識 

人文精神(一)  2/2       
 

人文精神(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識
課
程 

中文閱讀與書寫(一) 2/2        

 
中文閱讀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職場專業英文簡報    2/2      
歷史與文明   2/2      

公民素養 
民主與法治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創意概論    2/2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體育  2/2        

分類通 

社會科學類      2/2    

人文藝術類     2/2     

小計 4/4 6/7 4/4 6/7 4/4 4/4 2/2 0/0  
(二) 專業必修 60 學分/ 67 小時 

餅乾實作 3/4         
烘焙學 2/2         
營養學 2/2         
食品微生物學(含實驗)  3/3        
烘焙實作原理  2/2        

食品衛生與安全  2/2        

進階麵包實作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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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食品科技系 烘焙科技組 四技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12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西點蛋糕裝飾(一)   2/2       

進階蛋糕與西點實作   3/3       

食品加工學(含實驗)   3/4       

進階中式麵食與實作      3/4    

管理概論    2/2     院必修 

異國麵包實作    3/4      

異國蛋糕與西點實作     3/4     

食品化學(含實驗)     3/3     

消費者心理學     2/2    院必修 

食品分析(含實驗)      3/3    

食品添加物(含實驗)      2/2    

校內專業實習      1/1    

專業實習       9/9   

專題製作        2/3 
畢業成

果展 

專題討論        2/2  

小計 7/8 10/11 8/9 
 

5/6 
 

8/9 
 

9/10 
 

9/9 4/5  

總計 11/12 16/18 14/15 
9/11 
 

12/13 
 

13/14 
 

11/11 4/5  

（三）選修 38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8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學分，含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

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擋修課程：（

＊
）必選修未修習或不及格，則不可修習該連貫性課程。 

2.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網路與軟體應用、應用程式設計。 
3.本系學生須至少修畢本校開設之任一門跨系學程，實符合畢業資格 
4.「若取得第二專長證書，其修習之課程皆可認列為畢業學分」 
5.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業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具畢業資格。 

112.08.07 系課程會議通過 
112.8.14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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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12 學年度  日間部  化妝品應用系  化妝品科技組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類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學

年 

學

期 

專業 

必修 
書報討論 1 2 三 下 書報討論 1 1 三 下 調整時數 

專業 

必修 
畢業製作(二) 1 2 四 上 畢業製作(二) 1 1 四 上 調整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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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化妝品應用系 四技【化妝品科技組】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12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學分/137小時，包括：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學分／32小時 

（二）專業必修  56學分／65 63小時 

（三）選修 42學分／42小時 

二、各類科目包括：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一）通識教育課程 30學分／

32小時（學分／時數）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識 

人文精神（一）  2/2        

人文精神（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識
課
程 

創意概論 2/2        創意教育 
院核心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中文閱讀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讀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職場專業英文簡報    2/2     

歷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體育      2/2   體能教育 

分類

通識 

社會科學類   2/2       

人文藝術類     2/2     

小計 6/6 6/7 2/2 6/7 6/6 4/4 0/0 0/0  

（二）專業必修：56學分／63小時   

消費者心理學 2/2        院核心 

自媒體經營與管理   2/2      院核心 

化學（一） 2/2         

化學（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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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化妝品應用系 四技【化妝品科技組】科目總表 

（二）專業必修：56學分／63

小時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化學實驗（一） 1/2         

化學實驗（二）  1/2        

生理學 3/3         

應用色彩學  2/2        

精油導論與美膚實作  3/3        

美容衛生與法規  2/2        

化妝品概論  2/2       系核心 

化妝品原料學   2/2       

基礎彩妝學及實作 3/3         

視覺傳達設計概論   2/2       

業界實習        9/12  

小計 11/12 12/13 6/6 0/0 0/0 0/0 0/0 9/12  

（二）專業必修：56學分／63小時 

有機化學（含實驗）   4/4       

化妝品分析(含實驗)    2/2      

化妝品微生物(含實驗)    2/2      

化妝品調製學（含實驗）     4/4     

保養品配方學（含實驗）      3/4    

書報討論      
1/2 

1/1 
   

畢業製作(一)      1/2    

畢業製作(二)       
1/2 

1/1 
  

化妝品科技組 
小計 0/0 0/0 4/4 4/4 4/4 5/7 1/1 0/0  

總計 17/18 18/20 12/12 10/11 10/10 9/11 1/1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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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修：42學分／42小時。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22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專業必選修 20 學分，含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

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本系開放高年級可選修低年級選修課程，科目總表以入學年度認定。

4.畢業學分以入學年度之科目總表認定，選修本系及外系之專業必、選修科目（科目總表未

列之科目），及非各組專業必選修科目，最高以 20學分為限，含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選修

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5.畢業學分應以分組後之科目總表認定，即各組均需修畢各組之專業必、選修學分為原則。

6.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選修學分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7.學生若取得第二專長證書，其修習之課程皆可認列為畢業學分。

8.除修滿畢業應修學分外，其他畢業條件需符合本校學則之規定，方具畢業資格。

附註：1.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設計、創新思維與應用。 

2.學生於畢業前至少需完成一個跨系（院）學程。
112.05.01化妝品應用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12.05.01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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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12學年度 日間部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碩士班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專業

必修 

職業安全衛生管

理實務 
3 3 一 上 

工業安全衛生管

理實務 
3 3 一 上  

112.06.20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12.08.16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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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碩士班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12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33.5 學分，包括： 

（一）專業必修 13.5 學分 

（二）選修 14 學分 

（三）畢業論文 6 學分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備註 （一）專業必修 13.5/17.5 學分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專題討論 1/2 1/2 1/2 1/2  

研究方法 3/3     

環工生物原理 3/3    

五科必選兩科

修習 

環工物化原理 3/3    

工業安全衛生管理實務 
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實務 

3/3    

環工數學  3/3   

職業衛生  3/3   

學術倫理  0.5/0.5    

小  計 13/14 7.5/8.5 1/2 1/2  

（二）選修 14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11 學分，開放外所選修 3 學分；專業必修課程可列入專業選修學分。 
2.本所「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碩士班」、「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碩士在職專班」必選修課

程開放可互選為專業選修。 

附註：無 
 

112.06.20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12.08.16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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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營養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20150-011 

中華民國 112 年 07 月 04 日修正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08 月 16 日修正院課程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00 月 00 日校課程會議核備 
 (修正歷程詳全條文末) 

 

第 1 條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營養系(以下簡稱本系)，依據「弘光科技 

  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之規定，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營養系課程 

  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營養系包括營養系及營養系碩士班。 

第 3 條  本系所屬課程規劃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委員： 

一、 由本系主任及所有專任教師共同組成之。 

二、 學生代表由日間部三年級推選一名。 

三、 校外學者專家、產業界代表及校友代表各一位。 

第 4 條  本委員會以每學期開會二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 5 條  課程委員會職掌如下： 

(一) 必修與選修科目、學分數之規劃與審議事宜。 

(二) 課程發展及規劃事宜。 

(三) 召集人須負責排課。 

(四) 課程變動事宜。 

(五) 跨科、跨部重補修事宜。  

(六) 轉學、轉系學分抵免事宜。 

(七) 學生重修科目之抵免事宜。 

(八) 其他有關課程之相關事宜。 

(修正) 

第 6 條  本委員會之會議主席由本系主任兼任之，主任不克出席時，由副主任 

  代理之，若副主任因故無法代理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主席。 

(原文) 

第 6 條  本委員會之會議主席由本系主任兼任之，主任不克出席時，由出席委 

  員互推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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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條  本委員會出席委員應超過三分之二(含)始得開議，出席委員二分之一 

(含)以上同意始得決議。本委員會召開時得依需求由召集人邀請其他  

有關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 

第 8 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及院課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 98 年 9 月 17 日訂定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01 月 06 日修正系(所)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 年 05 月 22 日修正系(所)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04 月 21 日修正系(所)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04 月 23 日修正院課程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05 月 12 日校課程核備 
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8 日校務會議通過組織調整 
中華民國 111 年 06 月 07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02 月 22 日修正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04 月 12 日修正院課程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05 月 02 日校課程會議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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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全人長照物理治療培育與增能學程課程開設修訂表 

中華民國 112 年 08 月 15 日物治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08 月 16 日醫療健康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年月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適用對象：技優生 A (物理治療系) 
學期 類別 課程名稱 學分/時數 開設系所 修訂狀況 

108.1 必修 科技輔具學及實習 
科技輔具學及實作 

2/3 物理治療系 新增 

108.1 選修 生活環境及輔具評估 2/2 物理治療系 新增 

108.1 選修 個人體適能操作 
體適能理論與測量 

2/2 
物理治療系 
運動休閒系 

原有 
新增 

108.1 選修 銀髮族社區健康促進 
高齡者功能性體適能 

2/2 
物理治療系 
運動休閒系 

原有 
新增 

108.1 選修 活躍老化運動指導 2/2 運動休閒系 新增 

108.1 選修 長期照顧機構營運 2/2 
老人福利與長期
照顧事業系 

原名為「長期照顧機構營運實務」 

108.1 選修 智慧型照護輔具應用實務 3/3 生物醫學工程系 原名為「智慧照護輔具應用實務」 

108.2 必修 長照場域實作 4/4 物理治療系 
原名為「長照場域實習」4 學分/12
小時 

111.1 選修 
老人物理治療與評估學 
高齡者周全性評估 
老人周全性評估 

2/2 
物理治療系 
物理治療系 

老人福利與長期
照顧事業系 

原「必修」改為「選修」 

111.1 選修 問題解決導向實務專題(I) 
問題解決導向實務專題(II) 

1/2 
老人福利與長期
照顧事業系 

修改學分數 

112.1 選修 長期照顧事業行政與品質管理 2/2 
老人福利與長期
照顧事業系 

刪除 

112.1 選修 照顧管理 2/2 
老人福利與長期
照顧事業系 

新增 

112.1 選修 助人歷程與技巧 2/2 
老人福利與長期
照顧事業系 

刪除 

112.1 選修 周全性評估 2/2 
老人福利與長期
照顧事業系 

原名為「老人周全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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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全人長照物理治療培育與增能學程 
課程開設統計表(技優生 A 組) 

中華民國 112 年 08 月 15 日物治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08 月 16 日醫療健康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年月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修正歷程詳全條文末) 

適用對象：技優生 A (物理治療系) 

類別 課程名稱 
學分/時

數 
開設系所 備註 

必
修
課
程 

專業 
課程 長期照護 2/2 物理治療系 

12 
學分 實作 

課程 

機能再教育及實習 
機能再教育及實作 2/3 物理治療系 

科技輔具學及實習 
科技輔具學及實作 2/3 物理治療系 

預防及延緩失能/失智照護 2/2 物理治療系 
長照場域實作 
臨床實習(一)~(八) 

4/4 
4/12 物理治療系 

選修 
課程 

生活環境及輔具評估 2/2 物理治療系 

4 
學分 

個人體適能操作 
體適能理論與測量 2/2 物理治療系 

運動休閒系 
銀髮族社區健康促進 
高齡者功能性體適能 2/2 物理治療系 

運動休閒系 
運動處方 
運動處方設計 2/2 物理治療系 

運動休閒系 
運動營養 2/2 運動休閒系 
高齡者休閒活動設計 2/2 運動休閒系 
活躍老化運動指導 2/2 運動休閒系 
老人心理學 2/2 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業系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2/2 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業系 
長期照顧事業行政與品質管理 2/2 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業系 
照顧管理 2/2 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業系 

長期照顧機構營運 2/2 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業系 
老人活動與健康促進 2/2 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業系 
問題解決導向實務專題(I) 
問題解決導向實務專題(II) 1/2 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業系 

養生保健概論 2/2 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業系 
助人歷程與技巧 2/2 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業系 
失智症整合照護 2/2 護理系 
生活自立支援照顧模式 2/2 護理系 
智慧型照護輔具應用實務 3/3 生物醫學工程系 
老人物理治療與評估學 
高齡者周全性評估 
老人周全性評估 

2/2 
物理治療系 
物理治療系 

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業系 
合計：16 學分 

備註： 
學程總學分為 16 學分，另須取得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專業人員數位學習平台開設之「長期照護專業人力
培訓課程」Level 1 學習證明 。 
選課說明：  
1. 學分學程選課方式須依教務處課務組公告之選課作業流程進行選課。 
2. 依「弘光科技大學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辦理，學分學程所修課程至少應有 3 門課程為跨系不同課程。 
3. 當學期修課學分上下限(含學分學程課程)須符合「弘光科技大學大學部暨專科部學生選課辦法」之規

定。 
4. 根據學則規定，相同課程不得修讀 2 次。 
5. 所選課程應受該班修課人數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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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09 學年度起，「機能再教育及實習」課程名稱改為 「機能再教育及實作」。 
7. 課程抵免申請方式:提供原修課之課程大綱及成績，經認定課程相符即可抵免。 

中華民國 108 年 10 月 18 日 物治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10 月 30 日醫療健康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19 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13 日物治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16 日醫療健康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23 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05 月 21 日物治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05 月 22 日醫療健康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06 月 02 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14 日物治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26 醫療健康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15 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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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全人長照物理治療培育與增能學程課程開設修訂表 
中華民國 112 年 08 月 15 日物治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08 月 16 日醫療健康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年月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適用對象：技優生 B 組(對長照產業有興趣之其他系所學生) 

學期 類別 課程名稱 學分/時數 開設系所 修訂狀況 

108.1 必修 銀髮族社區健康促進 
高齡者功能性體適能 

2/2 
物理治療系 
運動休閒系 

原有 
新增 

108.1 必修 

長照場域實習 
臨床實習(一)~(八) 
長期照顧服務實習或社會工作
實習 
長期照護實習 

4/12 
4/12 
7/7 

 
4/9 

物理治療系 
物理治療系 

老人福利與長期
照顧事業系 
護理系 

修正老福系課程名稱及學分/時數 
原名為「長期照顧服務實習」9/9 

108.1 選修 科技輔具學及實習 
科技輔具學及實作 

2/3 物理治療系 新增 

108.1 選修 生活環境及輔具評估 2/2 物理治療系 新增 

108.1 選修 個人體適能操作 
體適能理論與測量 

2/2 
物理治療系 
運動休閒系 

原有 
新增 

108.1 選修 活躍老化運動指導 2/2 運動休閒系 新增 

108.1 選修 長期照顧機構營運 2/2 
老人福利與長期
照顧事業系 

原名為「長期照顧機構營運實務」 

108.1 選修 智慧型照護輔具應用實務 3/3 生物醫學工程系 原名為「智慧照護輔具應用實務」 

108.2 必修 長照場域實作 4/4 物理治療系 
原名為「長照場域實習」4 學分/12 小
時 

110.2 必修 

長照場域實作 
臨床實習(一)~(八) 
長期照顧服務實習或社會工作
實習 
長期照護實習 
校外實習 
醫療產業實習 

4/4 
4/12 
7/7 

 
4/9 
9/9 
7/7 

物理治療系 
物理治療系 

老人福利與長期
照顧事業系 
護理系 

運動休閒系 
生物醫學工程系 

新增「校外實習」(運動休閒系)、「醫
療產業實習」(生物醫學工程系)課程 

111.1 選修 問題解決導向實務專題(I) 
問題解決導向實務專題(II) 

1/2 
老人福利與長期
照顧事業系 

修改學分數 

112.1 選修 長期照顧事業行政與品質管理 2/2 
老人福利與長期

照顧事業系 
刪除 

112.1 選修 照顧管理 2/2 
老人福利與長期

照顧事業系 
新增 

112.1 選修 助人歷程與技巧 2/2 
老人福利與長期

照顧事業系 
刪除 

112.1 選修 周全性評估 2/2 
老人福利與長期

照顧事業系 
原名為「老人周全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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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全人長照物理治療培育與增能學程 
課程開設統計表(技優生 B 組) 

中華民國 112 年 08 月 15 日物治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08 月 16 日醫療健康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年月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修正歷程詳全條文末) 

適用對象：技優生 B 組(對長照產業有興趣之其他系所學生) 

類別 課程名稱 學分/時
數 開設系所 備註 

必
修
課
程 

專業 
課程 

運動營養 2/2 運動休閒系 

10 
學分 

長期照護 
長期照顧 
老人暨長期照護 

2/2 
物理治療系 

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業系 
護理系 

銀髮族社區健康促進 
高齡者功能性體適能 2/2 物理治療系 

運動休閒系 

實作 
課程 

生活自立支援照顧模式 2/2 護理系 
長照場域實作 
臨床實習(一)~(八) 
長期照顧服務實習或社會工作實習 
長期照護實習 
校外實習 
醫療產業實習 

4/4 
4/12 
7/7 
4/9 
9/9 
7/7 

物理治療系 
物理治療系 

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業系 
護理系 

運動休閒系 
生物醫學工程系 

選修 
課程 

機能再教育及實習 
機能再教育及實作 2/3 物理治療系 

6 
學分 

科技輔具學及實習 
科技輔具學及實作 2/3 物理治療系 

老人物理治療與評估學 2/2 物理治療系 
預防及延緩失能/失智照護 2/2 物理治療系 
生活環境及輔具評估 2/2 物理治療系 
高齡者周全性評估 
老人周全性評估 2/2 物理治療系 

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業系 
個人體適能操作 
體適能理論與測量 2/2 物理治療系 

運動休閒系 
運動處方 
運動處方設計 2/2 物理治療系 

運動休閒系 
高齡者休閒活動設計 2/2 運動休閒系 
活躍老化運動指導 2/2 運動休閒系 
老人心理學 2/2 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業系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2/2 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業系 
長期照顧事業行政與品質管理 2/2 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業系 
照顧管理 2/2 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業系 
長期照顧機構營運 2/2 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業系 
老人活動與健康促進 2/2 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業系 
問題解決導向實務專題(I) 
問題解決導向實務專題(II) 1/2 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業系 

養生保健概論 2/2 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業系 
助人歷程與技巧 2/2 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業系 
失智症整合照護 2/2 護理系 
智慧型照護輔具應用實務 3/3 生物醫學工程系 

合計：16 學分 
備註： 
學程總學分為 16 學分，另須取得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專業人員數位學習平台開設之「長期照護專業人力
培訓課程」Level 1 學習證明 。 
選課說明：  
1. 學分學程選課方式須依教務處課務組公告之選課作業流程進行選課。 
2. 依「弘光科技大學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辦理，學分學程所修課程至少應有 3 門課程為跨系不同課程。 
3. 當學期修課學分上下限(含學分學程課程)須符合「弘光科技大學大學部暨專科部學生選課辦法」之規

定。 
4. 根據學則規定，相同課程不得修讀 2 次。 
5. 所選課程應受該班修課人數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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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09 學年度起，「機能再教育及實習」課程名稱改為 「機能再教育及實作」 
7. 課程抵免申請方式:提供原修課之課程大綱及成績，經認定課程相符即可抵免。  

中華民國 108 年 10 月 18 日 物治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10 月 30 日醫療健康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19 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13 日物治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16 日醫療健康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23 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05 月 21 日物治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05 月 22 日醫療健康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06 月 02 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14 日物治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26 醫療健康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15 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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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部

別

學

制

開課

系所

年

級
課程名稱 EMI

修

別

授課

教師
備註

1 日間部 博士班 護理系 一 護理研究暨實證轉譯 是 必修 陳淑齡

2 日間部 博士班 護理系 二 研究實務專題討論(二) 是 必修 陳淑齡

3 日間部 博士班 護理系 二 進階質性研究 是 選修 陳淑齡

4 日間部 博士班 護理系 二 健康政策與領導 是 必修 張武修

5 日間部 碩士班在職專班 環安系 一 企業環境責任 是 選修 張明琴

6 日間部 四技


 智科系 二 智慧科技英文 是 選修 魏榮君

7 日間部 四技


 語聽系 二 聽覺損傷兒童與家庭 是 選修 江源泉

8 日間部 四技


 文創系 一 英文(一) － 必修 呂敏慧

                                             112.1 學期全英授課開課申請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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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光科技大學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綱要一覽表 

科目名稱： 聽覺損傷兒童與家庭 

選課號： 02504 開課班
級： 日四技語聽系 2 年甲班 

任課教師： 江源泉 學分/時
數： 2/2 必選

修： 選 

課程屬性： 選修(專業選修) 英語授
課： 否 

課程簡介(至少 50 字以
上)： 

一、課程簡介：聽力師和語言治療師需要熟悉聽損對兒童各方面發展的限制及其
家庭在育兒所面對的多重 挑戰，才能有效的規劃聽能復健。本課程以 15 個真實
感人的故事介紹學前重度以上聽 損兒童如何靠助聽輔具的有效運用，在父母或
照顧者展現極度耐心和信心的強力支援 下，長期接受聽覺口語法的訓練，最終
發展出近乎正常的口語和語言能力，也為生命開啟了光明的未來。 
 
二、適用對象：語聽系二年級 
三、學前能力：無特殊要求 
 

教學目標： 

1.讓學生熟悉聽損兒童在發展方面所面臨的挑戰。 
2.讓學生見識到聽損兒的復健成果和潛能發展如何取決於父母的參與程度和家庭
的資源。 
3.讓學生了解聽損越嚴重的兒童，在言語和語言發展上也面臨越艱難的挑 戰。 
4.讓學生熟悉聽損兒照顧者所面臨的多重負擔。 
5.讓學生了解早期療育對聽損兒童復健的必要性。 
 

請遵守智慧財產權及不得非法影印，並使用正版教科書(含二手書)。 

指定書目： 謝其濬(2011)。愛，聲聲不息：雅文基金會與 15 位聽損兒童的生命故 事。天下文
化。 

參考書目： 江源泉(2021)。聽覺障礙。載於孟瑛如(主編)，特殊教育概論:現況 與趨勢(第二
版)(頁 211-248)。心理出版社。 

與其它科目關係： 無 

與證照取得關係： 無 

教學內容進度(請儘量詳細陳述各週上課的詳細內容 

第 1 週： (09/11-09/17) 課程介紹及目標概述 

第 2 週： (09/18-09/24) 分析“等待，下站就是「希望」" 

第 3 週： (09/25-10/01) 分析“姑姑心，慈母情” 

第 4 週： (10/02-10/08) 分析“幸福，就是聽孩子開口說話” 

第 5 週： (10/09-10/15) 分析“帶孩子走向開朗人生” 

第 6 週： (10/16-10/22) 分析“愛，是剪不斷的牽絆” 

第 7 週： (10/23-10/29) 分析“走出寂靜，也走出人生的陰霾 

第 8 週： (10/30-11/05) 分析“從「無聲」到「有聲」的生命樂章 

第 9 週： (11/06-11/12) 期中考 

第 10 週： (11/13-11/19) 分析“聽見才能把愛說出口” 

第 11 週： (11/20-11/26) 分析“一步一腳印，只為能聽見希望” 

第 12 週： (11/27-12/03) 分析“「陽光老媽」教出「陽光男孩」” 

第 13 週： (12/04-12/10) 分析“平凡中的偉大” 

第 14 週： (12/11-12/17) 分析“優秀是造就出來的 ” 

第 15 週： (12/18-12/24) 分析“你是我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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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週： (12/25-12/31) 分析“最甜蜜的負擔”及“「為孫子打開一條人生的路」” 

第 17 週： (01/01-01/07) 潛能發展及成就的相關家庭因素複習課程的關鍵概念和反思影響聽損
兒童 

第 18 週： (01/08-01/14) 期末考 

第 19 週：   

教學方法： 演講及討論。 

Office Hours（請至少填入
4~8 小時，且分 3 天。） 

1.星期 
( 

 )：第 (  ) 節 2.星期
（ 

 )：第 (  ) 節 

3.星期 
( 

 )：第 (  ) 節 4.星期
（ 

 )：第 (  ) 節 

5.星期 
( 

 )：第 (  ) 節 6.星期
（ 

 )：第 (  ) 節 

7.星期 
( 

 )：第 (  ) 節   
 

教師聯絡 e_mail：  

本課程之評分方法及評分比：課程計分比率分配教師得依授課實際情況斟酌調整 

口頭報告： % 技術操作： % 小 考： % 平時作業： 20 % 

書面報告： % 課堂參與討
論： % 

線上學習歷
程和參與

度： 
% 其他： 0 % 

期中考： 40 % 期末考： 40 % 
實習輔導訪

視教師評
分： 

% 實習機構評
分： % 

其它注意事項： 1. 每週上課前需根據課程大綱進度，閱讀中文章節。 2. 每週上課前，對照教師
提供的英文講義，找出所有課文中所對應的中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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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gKuang University 112 Academic Year First Semester List of Course Syllabus 
Course Name: Hearing-Impaired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 

Chose Code: 02504 Class: 日四技語聽系 2 年甲
班 

Instructor: 江源泉 Credits/Hours: 2/2 

Course Property: 選修 - 專業選修 

Course Introduction: 

To effectively plan aural rehabilitation, speech language pathologists and 
audiologists not only need to be familiar with the limitations placed on various 
aspects of children's development by hearing loss, but also the challenges their 
families face in parenting. This course uses 15 real-life stories to introduce how 
young children with severe to profound hearing losses developed age-
appropriate speech and language abilities, thus opening up a bright future for 
their lives. Optimal amplification, appropriate auditory and language 
intervention, and families’ unwavering support and sacrifice, all led to the 
nearly impossible successes. 

Course Objectives: 

1.Familiarize students with the developmental challenges that hearing-impaired 
children face. 
2.Show students how rehabilitation outcomes and the life-long development of 
these children’s potential depend on the level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family resources. 
3.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at the above challenges increase as the severity of 
the hearing loss increases. 
4.Acquaint students with the multiple burdens that parents/caregivers of 
hearing-impaired children usually bear. 
5.Educate students about the necessity of early intervention in rehabilitating the 
hearing-impaired children. 
 

Textbook: 無 

Reference Textbook: 無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subjects: 無 

Relationship with licenses 
acquired: 無 

Schedule 

Lec# Date Topic 

01 (09/11-
09/17) Course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 of teaching objectives 

02 (09/18-
09/24) Analysis of "Waiting, Next Stop is 'Hope'" 

03 (09/25-
10/01) Analysis of "Aunt's Heart, Mother's Love" 

04 (10/02-
10/08) Analysis of "Happiness is Hearing Children Speak" 

05 (10/09-
10/15) Analysis of "Guiding Children towards an Unbounded Life " 

06 (10/16-
10/22) Analysis of "Love is an Unbreakable Bond" 

07 (10/23-
10/29) Analysis of "Stepping out of Silence and Life's Shadows" 

08 (10/30-
11/05) Analysis of "From 'Silence' to the Melody of 'Sound'" 

09 (11/06-
11/12) Midterm 

10 (11/13-
11/19) Analysis of "Love can Only be Expressed with Voice When Heard" 

11 (11/20-
11/26) Analysis of "One Step at a Time Just to Hear 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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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1/27-
12/03) Analysis of "Raising a 'Sunny Boy' with a 'Sunny Mom'" 

13 (12/04-
12/10) Analysis of "Greatness in the Ordinary" 

14 (12/11-
12/17) Analysis of "Excellence is Made, not Born" 

15 (12/18-
12/24) Analysis of "You are My Angel" 

16 (12/25-
12/31) 

Analysis of "The Sweetest Burden" and "Opening a Path for Grandchildren in 
Life" 

17 (01/01-
01/07) 

Reviewing key Concepts of the Course and reflecting on Family Factors that help 
unlock the potential of Children with Hearing-impairment 

18 (01/08-
01/14) Final exam 

19   

Teaching Method： English mediated instructions and discussions. 

Office Hours 

1.  ： (  ) ) 2.  ： (  ) 

3.  ： (  ) 4.  ： (  ) 
5.  ： (  ) ) 6.  ： (  ) 
7.  ： (  ) )   

 

Instructor e_mail：  

Grading 

Oral Report： % Technical 
Operation： % Quiz： % Assignment： 20 % 

Written 
Report： % Class 

Participation： % 
Online 

Learning and 
Engagement： 

% Others： 0 % 

Midterm 
Exam： 40 % Final Exam： 40 % 

Internship 
Visit 

Teacher’s 
Evaluation： 

% Institute 
Evalu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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